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3號

原      告  陳金來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複代理人    李成章律師

被      告  陳浴沂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凱   

訴訟代理人  劉瑞原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文勝  

被      告  劉文烈  

被      告  劉文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鄒素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美菊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水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原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水田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育儒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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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俊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文欽  

被      告  劉榮添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榮訓  

被      告  劉榮桐  

被      告  郭子榮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信宏  

被      告  陳文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水班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原吉  

被      告  劉水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文進  

訴訟代理人  劉桓瑜  

被      告  劉家傑  

被      告  劉佳萍  

被      告  劉建源  

被      告  劉建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被      告  陳金美珠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有成  

被      告  林艶紅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俊賢  

被      告  劉銘育  

被      告  劉政峯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冠賢  

被      告  劉冠廷  

被      告  李佳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林金鎖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水庚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應鐘  

被      告  劉應賢  

被      告  劉秀麗  

被      告  劉立言  

被      告  劉麗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柏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鴻斌（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嘉照（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美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嚴香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美珍（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毓茜（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文川（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麗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邱英青（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慧瑤（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雅茹（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嘉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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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



被      告  劉容秀（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囿蓁（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慎（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祐銓（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月霞（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蔡錦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蔡智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蔡智仁（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盧俊欽（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盧金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邱素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何邱素絹（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周淑娟（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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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頁



被      告  周麗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周怡怜（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周恩如（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周文斌（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周怡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金玉（即劉情、邱懷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邱冠儒（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邱士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邱素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邱福田（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錦桂（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鍾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夏嬌（即劉情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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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宜靜（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津竹（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許玉釵（即劉情、洪書銘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鐘偉諒（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劉秀（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貞妙（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淑呅（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金粟（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春（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振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月（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俊凱（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淑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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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頁



被      告  黃俊超（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蔡瑞蘭（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珮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玉霆（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裕詳（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冬甘（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嘉富（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嘉彰（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雨涵（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嘉宏（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育民（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何劉丹（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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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頁



被      告  劉春貴（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秋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莊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峻豪（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涵晴（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麗貞（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耀友（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邱許美玲（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姚懿庭（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姚勝瀧（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姚思廷（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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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頁



被      告  許茂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美韶（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美金（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美銀（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侑詩（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佳韋（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佳鴻（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佳萍（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春蓉（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金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耀升（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崇哲（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耀中（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國林（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國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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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頁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月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榮藏（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簡秀枝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金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建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慧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建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昱蒞（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李文旭（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素霞（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明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清水（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仁勇（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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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頁



被      告  劉春桃（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憶馨（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憶茹（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瑞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永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美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美娥（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原吉（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淑玫（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高禩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高詩媛（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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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頁



被      告  高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鈺瑄（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周劉玉（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劉富美（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世雄（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世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世輝（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世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世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美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美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朝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朝坤（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薛丁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蔡秋露（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振安（即劉情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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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進乾（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淑梅（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許寶香（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子鈞（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進宛（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亞橙（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俊佑（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永富（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育成（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劉束（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翠（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許腰治（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秋良（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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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頁



被      告  鄭秋等（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美足（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雅方（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嘉南（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六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美潔  

被      告  鄭文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鄭琬玲  

被      告  鄭麒麟（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蔭（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宇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鄭文川（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蔡櫻（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文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素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妙眞（即劉情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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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妙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鍵和（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振立（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家利（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富賀（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慶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慶生（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茂賓（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裕人（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世昌（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長華（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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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簡世熹（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惠玉（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柯柏睿（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瑞芳（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何秀琴（即劉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王美蓮（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彥弦（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津育（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瑩騏（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騰鍾（即劉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堃州（即劉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淑容（即劉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被      告  劉謝美惠（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家華（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健文（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庭榕（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楊安晋（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楊博翔（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楊博順（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楊雅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楊雅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秀玲（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榮鑫（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邑彰（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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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許有瑞（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雅慧（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雅婷（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水木（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水生（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美麗（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水財（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韓劉美珠（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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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

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

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

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

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

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

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

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

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七、被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即附表七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天下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

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八、兩造共有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

土地，應分割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

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㈠A區域部分，面積668平方公尺，分

歸由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

承人）、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水屳、劉水田、

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同取得，並按

權利範圍為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

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玉吟（即

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2430、劉水屳17359分之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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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水田17359分之4861、劉家傑17359分之694、劉佳萍17359

分之694、劉水橋17359分之463、劉水班17359分之463、李

佳恒17359分之463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㈡B區域部分，面

積33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同取得，

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㈢C區域部

分，面積228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俊賢單獨取得。㈣D區域部

分，面積37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

（即附表四所示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共同

取得，並按權利範圍為劉文勝8分之4、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

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的持分

比例保持共有。㈤E區域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

銘育單獨取得。㈥F區域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

信宏單獨取得。㈦G區域部分，面積82平方公尺，分歸由陳

浴沂單獨取得。㈧H區域部分，面積9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

鄒素淵單獨取得。㈨I區域部分，面積270平方公尺，分歸由

原告陳金來單獨取得。㈩J區域部分，面積合計293平方公尺

　　（其中227地號部分289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4平方公尺）

　　，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取得。K區域部分，面積合計318平

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308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0平

方公尺），分歸由陳文陶單獨取得。L區域部分，面積合

計92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80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

12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欽單獨取得。M區域部分，面

積10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育儒單獨取得。N區域部分，面

積113平方公尺，分歸由郭子榮單獨取得。O區域部分，面

積18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劉

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2分

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1區域部分，面積114平方公

尺，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

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2區域部分，面積199

平方公尺，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取得。

P3區域部分，面積8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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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Q區

域部分，面積18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

三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R區域部

分為道路，面積合計1516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1501

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5平方公尺），分歸由全體共有人

共同取得；並按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

複丈成果圖所示各共有人的負擔道路面積，與道路合計總面

積的比例保持共有。

九、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㈡的土地

補償金額表所示。

十、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八的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

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如主文第一至七項所示。

二、土地分割部分：

　　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

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

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

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

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

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

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

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

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

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

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

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

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

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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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

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

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

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

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

三、找補部分：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㈠

　　所示。

四、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貳、陳述：

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

各共有人之姓名及應有部分如起訴狀附表所示【詳本院卷一

　　第11-12頁附表；另亦可參本判決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

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

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同法824條之規定

提起本訴，請求鈞院准予合併分割。

二、提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寬度均為6公尺，劃設完各道路後，請由A區

域開始依序劃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

第1項第4款之規定，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6公

尺。本件分割土地總面積達5,626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為

乙種建築用地，現有諸多老舊建物，未來分割後倘欲建築，

依前開法令規定，需有寬度6公尺以上之私設通路，為避免

系爭土地分割後，成為無法合法興建房屋之土地，並考量道

路所經建物多已老舊，特均劃設寬度6公尺之道路），核先

敘明。

(二)南側道路：沿230地號土地北側地籍線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

為道路之北側。往東延伸時均保持路面寬度為6公尺。至編

號27建物下方時，以原有既成道路之北側作為北側，並往下

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南側。

(三)東側道路：沿249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北方向平移6公尺，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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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道路。

(四)北側道路：沿251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南方平移6公尺，劃設

為道路。道路下端往西經過編號11號建物時，往北連接至編

號9建物之東側邊角、再往西沿編號6建物東北方之邊界劃

設；道路上端則均自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

(五)中間道路：沿編號27建物之西側往北延伸，做為道路之右

端，並往左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左端。延伸至編號16建物

時，以編號16建物南側邊線做為道路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

作為道路上端，繼續往左劃設道路。

(六)A區域：以中間道路之上端為其南邊邊界，再沿編號5建物之

東側往南劃至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水道、劉水屳、

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有。

(七)B區域：沿著編號9建物及編號14建物之交接處往西劃至A區

域東方邊界為其南方邊界，再沿編號9建物東方邊線往北劃

至北側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

有。

(八)C區域：以北側道路之北側為其南方邊界、251地號土地地籍

線西側為其東方邊界、226地號土地地籍線南側為其北方邊

界，分歸劉俊賢單獨所有。

(九)D區域：沿編號11建物往西南劃至編號29建物為其西方邊

界，再沿編號29建物東北側劃至編號29與30建物之交界處，

並沿編號11建物南側往東劃至東側道路，為其南方、東方邊

界，分歸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及林豔

紅共有。

(十)E區域：先以編號9建物東北側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1

點、以編號11建物西北角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2點、以

E1點至E2點所形成直線之中間作為E3點。從E3點往西南方劃

出與編號11建物西側之平行線，劃至編號13建物北側時，往

西沿著編號13建物的西側、南側劃設至編號11建物西側，分

歸劉銘育（包含劉春煜移轉予其之應有部分108分之1）單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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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F區域：沿編號14、15建物之交界處往下劃至編號14建物

之南側為其西方邊界，再往東延編號14、16建物之交界處

劃至E區域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信宏單獨所有。

十二)G區域：沿編號5建物東側邊線往南劃至中間道路之北端為

其西部邊界，再沿中間道路之北端劃設，至與沿編號15、

14建物交界處往南劃設之直線交接為止，分歸陳浴沂單獨

所有。

(十三)H區域：沿編號16建物南側，往東劃至E區域之西方邊界，

往西劃至中間道路，分歸劉鄒素淵單獨所有。

(十四)I區域：沿編號20、21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

側，往西則劃設至228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若未接觸到2

28地號土地，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之東側地籍線），

分歸陳金來單獨所有。

(十五)J區域：沿編號21、22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

側，往西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

美珠單獨所有。

(十六)K區域：沿編號22建物南側往西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

地籍線，再從編號22、23建物交界點，往南沿編號23建物

西方邊線往南劃至南側道路，分歸陳文陶單獨所有。

(十七)L區域：以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為其西方邊界、南側

道路為其南方邊界、與K區域之交界處為其北方及東方邊

界，分歸劉文欽單獨所有。

(十八)M區域：自編號16、26號建物交接點，沿編號26建物東側

往南劃至編號26、27建物交接處，作為西方邊界，在自前

開交接處沿編號26建物往西劃至中間道路，作為其南方邊

界，分歸劉育儒單獨所有。

(十九)N區域：沿編號27建物東側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分歸郭

子榮單獨所有。

(二十)O區域：自D區域與編號29號建物之交接點，沿編號29建物

西側、南側之邊線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為其東側邊界，

分歸劉茂吉、劉春煜（即劉春煜移轉予受告知人劉唆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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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哲郡各108分之1應有部分）共有。

(二十一)P區域：以東側道路、O區域、南側道路及D區域為其四

面之邊界，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劉榮添、劉榮訓、劉榮

桐共有。

(二十二)Q區域：以南側道路之南端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結之

繼承人共有。

(二十三)前開道路之部分，由全體共有人依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

有。

(二十四)其他分得土地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越

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參照土地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

三、就系爭土地之第一次分割方案提出修正，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R，及A、B、C、D、E、F、G、H、I、J、K、

L、N、Q區域之位置及共有人皆如同原分割方案（即嘉義縣

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1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二)M區域：除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外，另外參考嘉義縣

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將編號13、16、2

6、28建物所包圍、坐落原M區域東方之空地，一併劃入M區

域，分歸劉育儒所有。

(三)O區域：除將第2點所述之空地劃入M區域外，其餘均保持第

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分歸劉茂吉、劉唆榮及劉哲郡共有。

(四)P區域：於原分割方案P範圍，再分割為P1、P2、P3區域。

１、P1區域：面積為114.16平方公尺，西側維持原O、P分割線，

東側分割線垂直原P、D分割線，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

分得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２、P2區域：面積為199.22平方公尺，分歸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

產管理人所有，其東側與P3分割線北側垂直於原P、D分割

線。

３、P3區域：面積85.62平方公尺，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

有。

(五)未分得土地或分配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應

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據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以金錢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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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之（即各共有人分割後，以分得土地與原應有部分公告現

值差額作為找補之依據，並以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作

為計算之基準）。

(六)A、B、D、O、P1各區域分割後，各區域之共有人均依原應有

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請地政事務所於複丈成果圖中一併

記載前開區域各共有人分割後持分比例。

四、被告劉情之繼承人共有161人，並未辦理遺產分割登記，現

仍為公同共有狀態。陳報人提出修正分割方案時，考量如劉

情之繼承人分配到的P3區域面積不等於持分面積，則找補之

問題實難以處理，故請求將P3區域劃設為85.62平方公尺，

如此，加上負擔道路面積31.59平方公尺後，共為117.21平

方公尺，即與持分面積總和相同，不生找補問題。但經地政

事務所測量課承辦人員告知，系爭土地分配面積無法計算到

小數點以下，則P3區域將少分配0.62平方公尺【計算式：持

分面積總和117.21㎡－分配面積85㎡－負擔道路面積31.59

㎡＝少分配0.62㎡】，導致其他共有人可能需以提存方式給

付補償金。是以，懇請鈞院一併函請大林地政事務所，將P3

區域負擔道路面積分配為32.21平方公尺【計算式：31.59㎡

＋0.62㎡＝32.21㎡】，而因此增加的0.62平方公尺，則由

陳報人I區域的負擔道路面積中扣除，使日後找補之過程得

以簡化。

參、證據：提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土地現況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113年6月5日新北院楓家科字第0425號函、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113年6月7日南院揚字第1130025257號函暨113年5月31日

詢問有無聲請拋棄繼承狀影本、113年5月31日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家事庭113年5月31日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選任遺產管

理人事件補正通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6日

士院鳴家宜113年度查繼字第606號函、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家

事庭113年6月20日基院雅家謙113年度司查繼㈥字第63號通

知、本院113年7月11日嘉院弘民清113清字第180號函、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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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劉結/何楊氏

壁/何草之戶籍謄本、臺北○○○○○○○○○「日據時期

臺灣的戶政制度」網頁資料、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

賜/劉正一之繼承系統表、繼承人許月春之戶籍謄本、被繼

承人劉淑惠之除戶謄本暨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

公告查詢結果、繼承人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

順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林吉良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

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林吉良配偶林劉素禎之除戶

謄本、林吉良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之戶籍

謄本、被繼承人即被告邱懷萱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

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劉春煜贈與劉唆榮/劉哲郡/

劉銘育之系爭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113年11月22日

分割方案草圖、被繼承人洪書銘及其繼承人劉許玉釵及相關

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

詢結果；被繼承人許月春及其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

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水道

及其繼承人之除戶及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

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114年6月20日嘉院弘家澈114年度

繼字第960號公告、被繼承人劉茂吉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

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

果、被繼承人劉天下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

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被告陳浴沂：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是不要拆到我的房子。如果真的拆到我

的地上物，我是不是可以請求賠償。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貳、被告劉文欽、劉銘育、劉鍵和：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原告的分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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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參、被告劉建利：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另外，對原告的分割方案，我以後再表示

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肆、被告劉文勝、劉鄒素淵、劉俊吾、郭子榮、陳文陶、陳金美

珠、李佳恒、劉嘉富、何劉丹、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

人、劉唆榮、劉哲郡、賴邑彰：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

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伍、被告劉應鐘：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因為我的持分比較少，希望能在現在這

個階段大家可以來討論關於本件的訴訟費用、律師費用、代

書費等相關費用的分配及負擔。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陸、被告李文旭：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我目前不清楚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柒、被告劉振安：　　

　　被告劉振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惟據其於113.8.29民事

訴狀書(本院卷二第359頁)，聲明及陳述如下：

一、聲明：無　　　

二、陳述：本人劉振安為劉情繼承者之一，目前居住位置為227

地號上門牌崙子頂69號，此居住處為直系血親劉情（阿祖）

留下，並已居住4代，請求法官將劉情持分編列至此。

三、證據：提出水電繳費證明、嘉義縣○○鄉○○○00號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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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及戶籍謄本等資料。　　

捌、被告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

南：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劉情之六女之長子鄭清木（歿）為鄭許腰治之配偶，為鄭秋

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及鄭嘉南之父，被告皆因鄭清

木繼承系爭土地，故聲請六人繼承之土地合併分割在單一地

號。

(二)因被告六人皆不住在嘉義，且在辦理鄭清木（歿）之遺產繼

承登記時，其財產清冊未有系爭土地，故完全不知系爭土地

地上物之情形，如有人有意買賣被告六人的部分，只要願意

承擔訴訟費用、土地分割費用、辦理繼承及過戶/贈與代書

費用與其他行政規費等後續費用，被告六人願以1元過戶或

贈與。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玖、被告劉信宏：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共有人劉水田的房子是違建，為什麼

現在土地可以分割。

(二)我們的土地是照祖先傳承下來的，我沒有佔到別人的土地。

希望不要拆到我的房子。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被告劉振立：

　　沒有意見。

拾壹、被告劉水木、劉水生、韓劉美珠：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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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貳、被告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文進、林艶

紅、劉林金鎖、蔡智仁、盧俊欽、邱素碧、陳錦桂、劉鍾

英、劉春貴、莊淑賢、賴佳韋、陳國林、簡秀枝、劉春

桃、簡淑賢、鄭文裕、劉妙君、黃冬甘、簡榮藏：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對於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的土地

現況複丈成果圖，沒有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參、被告劉水屳：

　　　被告劉水屳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表示意見，於言詞辯論

終結以後始於114年11月19日才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因

屬於遲延提出的書狀，無法讓對造的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

表示意見，為避免突襲性的裁判，故該書狀陳述的內容，

　　　不宜援引作為本案判決的審酌資料。　　

拾肆、被告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田、劉育儒、劉水橋、

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俊賢、劉政峯、劉冠賢、劉

冠廷、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

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

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

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

蔡智育、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

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

儒、邱士芳、邱福田、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

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

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

雯、黃玉霆、黃裕詳、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

民、許秋昇、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

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

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鴻、許春蓉、許金龍、許耀

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華、陳月芬、簡金旺、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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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薛素霞、薛明全、薛清

水、薛仁勇、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

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

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

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

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淑芬、劉進乾、劉淑

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

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

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家利、張富

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

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

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

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

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

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

麗、劉水財：

　　　上列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

　　  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被告陳浴沂、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屳、劉水田、劉

育儒、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水

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林艶紅、

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林金鎖、劉

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

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

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

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蔡

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

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

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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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

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

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

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

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

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

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

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

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

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

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

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

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

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

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

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

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

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

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家利、張富

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

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

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

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

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

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經本院

合法送達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

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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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

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

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

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

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

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

　　，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具狀起訴時，原記載劉新忠或其

全體繼承人、劉情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清俊或其全體繼承

人、劉結或其全體繼承人、陳浴沂、劉凱、劉茂吉、劉文

勝、劉天下、劉文霖、劉文烈、劉文生、劉鄒素淵、劉水

道、劉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春煜、劉俊吾、劉文欽、

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郭子榮、劉信宏、陳文陶、劉水

班、劉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

陳金美珠、劉仁和、劉漢卿、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

政峯、劉冠賢、劉冠廷、李佳恒、劉林金鎖、劉賜、劉正

一、劉水庚、劉應鐘、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為被告，並

聲明：「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

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清俊經嘉義○○○○○○○○表示已絕

戶，查無其他繼承人，於113年5月20日民事陳報狀表示將另

聲請遺產管理人。嗣後，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追加被告

及變更訴之聲明狀，追加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

新忠之繼承人即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

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

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

月霞、劉祐銓，劉情之繼承人即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

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

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懷萱、

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

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洪書銘、鍾偉諒、黃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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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

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

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

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

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

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許月春、賴侑詩、賴佳韋、賴佳

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

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

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

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

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

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

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

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

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吉

良、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淑惠、劉翠、鄭

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

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

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

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劉結之繼承人即簡裕人、簡

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

琴，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

騏，劉賜之繼承人即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正一之繼

承人即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並更正訴之聲

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

就劉新忠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

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

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劉情所遺嘉義縣○○鄉○○段00

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劉結所遺

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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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

四所示被告應就劉文霖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

00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

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劉賜所遺坐落嘉義

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

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

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

段000○○段000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

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同時，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

陳報四暨部分撤回狀，表示因查得劉清俊、劉新忠、劉情、

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均已於起訴前死亡，故撤回對

其等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淑惠已於追加其為本件被告

前死亡，故以113年8月8日民事陳報五暨部分撤回狀，撤回

對劉淑惠（註：113年6月29日死亡）之訴。同時，原告另以

113年8月8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追加劉淑

惠之繼承人即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為

被告；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

即如附表編號A-1至A-19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

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

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

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5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

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

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

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D-1至D-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

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

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

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E-1至E-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文

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

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劉賜之

繼承人即附表編號F-1至F-3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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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

一，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編

號G-1至G-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

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

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

例負擔」。嗣後，因共有人林吉良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

年7月30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9月1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

狀，聲明應由林吉良之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

育成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因共有人邱懷萱在本件訴訟繫屬

中於113年10月16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11月6日民事聲明

承受訴訟二狀，聲明應由邱懷萱之繼承人劉金玉承受本件訴

訟。之後，原告以113年11月22日民事陳報八狀，提出本件

系爭土地以原物為分割之第一次分割方案。嗣後因劉春煜於

113年9月30日將系爭土地持分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

育，原告查得後，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追加被告狀，追加

劉唆榮、劉哲郡為本件被告；並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陳報

十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於劉春煜、劉仁和、劉漢卿之訴。

嗣後共有人洪書銘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2月1日死亡，

原告以113年12月30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三狀，聲明應由洪

書銘之繼承人劉許玉釵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許月春

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3月20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4月

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四狀，聲明應由許月春之繼承人陳榮

鑫、賴邑彰、賴侑詩、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承受本件訴

訟。之後，共有人劉水道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4月26日

死亡，原告另以114年6月9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五狀，聲明

應由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明憲、劉玉琴、劉玉吟、

劉明松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查得劉水道之繼承人劉玉琴

已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4年6月20日發文准予備查，

原告另以114年7月28日民事撤回狀，撤回對於劉玉琴之訴。

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茂吉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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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9月15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六狀，

聲明由劉茂吉之繼承人劉簡麗花、劉唆榮、劉哲郡、劉翠琴

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水道、劉茂吉之繼承人

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並未繼承系爭土地，原告另以

114年10月2日民事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林雪媜、劉簡麗

花、劉翠琴之訴。之後，原告另以114年10月3日民事變更訴

之聲明三狀，更正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繼承人劉情之繼

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60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

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

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並更正第七項為：

「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

地，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

果圖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

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

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

凱、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

俊賢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

文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

域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

區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

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

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

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

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

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

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

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

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

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及

更正第八項為：「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

二所示」，並將原第八項移列至第九項。嗣後，原告因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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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劉天下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

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七狀，聲明應由劉天下之

繼承人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劉美珠承受本件

訴訟；並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四狀，更正訴之

聲明為如事實欄所示之聲明內容。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僅是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訴訟標的對於

繼承人、土地受讓人必須合一確定，應准許原告追加繼承人

或土地受讓人為當事人，且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

結。因此，原告為訴之變更、追加，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2、3、5、7款的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一、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

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

物，性質上乃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

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

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而各共有人之應有部

分應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倘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

已死亡者，其繼承人因繼承，固於登記前已經取得不動產的

物權，惟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則在辦畢繼承登記前，

其繼承人仍不得以共有人身分參與共有物之分割，但是為求

訴訟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

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

之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

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

二、經查，本件系爭坐落嘉義縣民雄鄉建國段227地號、228地號

土地之部分共有人在原告113年4月24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前

即已經死亡，其中共有人劉新忠(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

8分之1)已於81年6月11日死亡，有劉新忠之除戶謄本在卷可

稽【本院卷一第123頁】；劉新忠之繼承人（含再轉繼承

人，下同）為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情(227、228

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42年1月13日死亡，有劉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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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67頁】；劉情之繼承人為

附表二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結(227、228地號權利範圍

均24分之1)已於7年9月13日死亡，有劉結之除戶謄本在卷可

稽【本院卷一第655頁】；劉結之繼承人為附表三所示之被

告。另共有人劉文霖(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已

於111年1月11日死亡，有劉文霖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

卷一第691頁】；劉文霖之繼承人為附表四所示之被告。另

共有人劉賜(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88年9月19日死

亡，有劉賜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1頁】；劉

賜之繼承人為附表五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正一(228地號

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107年10月8日死亡，有劉正一之除

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81頁】；劉正一之繼承人為

附表六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天下(227、228地號權利範

圍均48分之1)已於114年9月15日死亡，有劉天下之除戶謄本

在卷可稽【本院卷四第213頁】；劉天下之繼承人（或再轉

繼承人）為附表七所示之被告。而查，上揭附表一至附表七

之繼承人，迄今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

卷可佐。因此，原告請求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應就其

被繼承人所遺留之本件系爭土地的持分即權利範圍部分，辦

理繼承登記，核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一項

至第七項所示。

三、次按，民法第823條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

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

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

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

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前項情形，如有重大

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同法第824條第1至4項

前段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

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

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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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

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

部分仍維持共有」。

四、次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的土地，為兩造所

共有，各共有人的權利範圍即持分如附表八所示。上揭兩筆

土地，均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而

且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以協議定分割方法，

因此，原告起訴請求法院以判決為分割，於法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五、第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應審酌當事人之聲明、應有

部分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及共有物客觀情狀、性質、經濟

價值與各共有人間之利益及主觀因素、使用現狀等一切情

形，而為適當分配。經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

000○000地號的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

公尺，土地上大約有十幾棟的建築物，土地南側有既成道路

可對外通行，土地使用的現況情形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

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六、再查，原告就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

土地，提出以原物分配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

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而查，被告方面無人提出其他

的正式分割方案。本院參酌原告所主張的分割方法即如附件

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之分割

方案，各共有人所分配土地大多有臨道路得對外通行，分配

後土地形狀尚屬方正，已經兼顧其他受分配者之經濟效益，

因此，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即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十一頁



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可認為是屬於合理、妥適的分割

方法，應堪採用。爰諭知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

00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如主文第八項所示。

七、復查，本件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

土地經分割以後，兩造共有人所分得的面積有增、減，故應

補償之。而查，原告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如附表九㈠的土地

補償金額表所示，其中227地號土地的部分，依113年度公告

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另228地號土地部分，依113年度

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計算出平均值大約7,199元

【計算式：(7,149元×5,585㎡＋14,000元×41㎡)÷(5,585㎡

＋41㎡)＝7,199元】，再以每平方公尺7,199元作為找補的

計算基礎。本院綜合評估土地位置、道路條件、使用現況、

發展潛力等情形，認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

土地，依照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

成果圖分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應以附表九㈠之1

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即相當於每平方公尺10,798.5元）

作為找補計算基礎。亦即，本件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

補償之金額，應該如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之金額

　　，對於未能依持分比例受分配土地面積的共有人較為適當、

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九項所示。

八、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

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

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又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係合兩造之必要共同訴訟，原、

被告之間本可互換地位，是以本件應由兩造按原應有部分之

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十項所示。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或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之

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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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劉新忠之繼承人

附表二：劉情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新忠 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

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

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

劉慎、劉祐銓、劉月霞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情 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

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

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

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

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

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

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

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

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

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

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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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劉結之繼承人

　　　

附表四：劉文霖之繼承人

許美金、許美銀、陳榮鑫、賴邑彰、許有瑞、陳雅

慧、陳雅婷、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

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

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

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

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

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

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

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

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

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

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

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

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

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

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

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

張慶生、劉茂賓、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

雯、楊雅婷、林秀玲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結 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

睿、簡瑞芳、吳何秀琴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文霖 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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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劉賜之繼承人

附表六：劉正一之繼承人

附表七：劉天下之繼承人

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賜 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正一 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天下 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韓劉美珠

編號 共有人
227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228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訴訟費用

分擔比例
備註

1 劉新忠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2 劉情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3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

產管理人
1/12 1/12 83.33 �

4 劉結之繼承人 1/24 1/24 41.67 �

5 劉文霖之繼承人 1/144 1/144 6.94 �

未辦繼承登記，114年8月

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

理。

6 劉賜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91年8月1

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

理；106年9月26函送國有

財產署辦理標售。

7 劉正一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110年8月

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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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金來 2/36 2/36 55.56 �

9 陳浴沂 1/72 1/72 13.89 �

10 劉凱 1/48 1/48 20.83 �

11 劉文勝 1/36 1/36 27.78 �

12 劉天下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13 劉文烈 1/144 1/144 6.94 �

14 劉文生 1/144 1/144 6.94 �

15 劉鄒素淵 1/72 1/72 13.89 �

16 劉明憲 7/576 7/576 12.15 �

劉水道之繼承人17 劉玉吟 14/576 14/576 24.31 �

18 劉明松 7/576 7/576 12.15 �

19 劉水屳 7/144 7/144 48.61 �

20 劉水田 7/144 7/144 48.61 �

21 劉育儒 7/144 7/144 48.61 �

22 劉俊吾 1/36 1/36 27.78 �

23 劉文欽 1/48 2/192 20.68 �

24 劉榮添 1/108 1/108 9.26 �

25 劉榮訓 1/108 1/108 9.26 �

26 劉榮桐 1/108 1/108 9.26 �

27 郭子榮 1/72 1/72 13.89 �

28 劉信宏 1/72 1/72 13.89 �

29 陳文陶 2/36 2/36 55.56 �

30 劉水班 1/216 1/216 4.63 �

31 劉水橋 1/216 1/216 4.63 �

32 劉文進 1/48 1/48 20.83 �

33 劉家傑 1/144 1/144 6.94 �

34 劉佳萍 1/144 1/144 6.94 �

35 劉建源 1/36 1/36 27.78 �

36 劉建利 1/36 1/36 27.78 �

37 陳金美珠 2/36 2/36 55.56 �

38 林艶紅 1/144 1/144 6.94 �

39 劉俊賢 1/48 1/48 20.83 �

40 劉銘育 5/216 5/216 23.15 �

劉春煜於113年9月贈與劉

銘育系爭土地持分各1/10

8。

41 劉政峯 1/48 1/48 20.83 �

42 劉冠賢 1/72 1/72 13.89 �

43 劉冠廷 1/72 1/72 13.89 �

44 李佳恒 2/432 2/432 4.63 �

45 劉林金鎖 1/72 13.69 �

46 劉水庚 1/360 0.04 �

47 劉應鐘 1/360 0.04 �

48 劉應賢 1/360 0.04 �

49 劉秀麗 1/360 0.04 �

50 劉立言 1/360 0.04 �

51 劉唆榮 7/432 7/432 16.20 � 劉春煜分別贈與劉唆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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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㈠：原告所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附表九㈠之1：附表九㈠土地補償金額表其中「應補償金合計」

　　　　　　 及「受補償金合計」數額有誤差，經本院另重新

　　　　　　 計算後更正部分欄位的數額。

附表九㈡：本院判決正式採用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劉哲郡系爭土地各1/10

8。劉茂吉113年6月間系

爭土地持分各成為1/72，

其於114年8月12日死亡，

由劉唆榮、劉哲郡分別繼

承。

52 劉哲郡 7/432 7/432 16.20 �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6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2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

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3元 1,070,563元 805,209元 712,126元 179,399元 272,986元 295,447元 465,487元 645,462元 48,017元 402,568元 380,251元 91,787元 6,970,936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每平方公尺以7,199元作為計算基礎【計算式：(7149×5585+14000×41)÷(5585+41)＝7199】。另因進位計算之故，受補償之金額比應補償之金額多出3元，由

多分配面積最多的三位共有人即劉信宏、劉俊賢、劉銘育各補上1元。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

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5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3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

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5元 1,070,561元 805,211元 712,124元 179,401元 272,987元 295,448元 465,483元 645,458元 48,013元 402,567元 380,250元 91,789元 6,970,928元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增80.11㎡

劉俊賢

增142.37㎡

D區域共有人

增148.71㎡

劉銘育

增111.85㎡

劉信宏

增98.92㎡

陳浴沂

增24.92㎡

劉鄒素淵

增37.92㎡

陳金來

增41.04㎡

陳金美珠

增64.66㎡

陳文陶

增89.66㎡

劉文欽

增6.67㎡

郭子榮

增55.92㎡

O區域共有人

增52.82㎡

劉結之繼承人

增12.75㎡

受補償金合計

（968.32㎡）受補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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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複丈成果圖A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附表十一：複丈成果圖P1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附表十二：複丈成果圖B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附表十三：複丈成果圖D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A區域共有人

少45.56㎡

40,703元 72,335元 75,557元 56,828元 50,259元 12,662元 19,266元 20,852元 32,852元 45,554元 3,389元 28,412元 26,837元 6,479元 491,979元

劉育儒

少93.80㎡

83,798元 148,925元 155,556元 117,000元 103,475元 26,067元 39,666元 42,930元 67,637元 93,788元 6,977元 58,494元 55,251元 13,337元 1,012,898元

P1區域共有人

少0.16㎡

143元 254元 266元 200元 177元 45元 68元 74元 116元 161元 12元 101元 95元 23元 1,730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

遺產管理人

少143.50㎡

128,199元 227,832元 237,978元 178,992元 158,300元 39,879元 60,683元 65,676元 103,475元 143,481元 10,674元 89,489元 84,527元 20,403元 1,549,586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俊吾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林金鎖

少56.67㎡

50,627元 89,975元 93,981元 70,686元 62,514元 15,749元 23,964元 25,937元 40,863元 56,663元 4,215元 35,340元 33,381元 8,058元 611,951元

劉建源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建利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冠賢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冠廷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賜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水庚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鐘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賢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秀麗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立言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應補償金合計

（968.32㎡）

865,067元 1,537,388元 1,605,842元 1,207,817元 1,068,186元 269,102元 409,481元 443,172元 698,225元 968,187元 72,020元 603,851元 570,375元 137,684元 10,456,392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84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2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每平方公尺約10,798.5元)作為計算基礎。數值計算結果，小數點後面可能採用四捨五入法

　或無條件捨去、無條件進位，並可能微調部分的數額以使合計總和相符。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A區域共有人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

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

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

(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P1區域

共有人

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B區域共有人 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D區域共有人 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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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複丈成果圖O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O區域共有人 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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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3號
原      告  陳金來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複代理人    李成章律師
被      告  陳浴沂  


被      告  劉凱    
訴訟代理人  劉瑞原  


被      告  劉文勝  
被      告  劉文烈  
被      告  劉文生  




被      告  劉鄒素淵




訴訟代理人  劉美菊  


被      告  劉水屳  


訴訟代理人  劉原晉  






被      告  劉水田  


被      告  劉育儒  






被      告  劉俊吾  




被      告  劉文欽  
被      告  劉榮添  


被      告  劉榮訓  
被      告  劉榮桐  
被      告  郭子榮  


被      告  劉信宏  
被      告  陳文陶  






被      告  劉水班  


訴訟代理人  劉原吉  
被      告  劉水橋  




被      告  劉文進  
訴訟代理人  劉桓瑜  
被      告  劉家傑  
被      告  劉佳萍  
被      告  劉建源  
被      告  劉建利  




被      告  陳金美珠


訴訟代理人  陳有成  
被      告  林艶紅  


被      告  劉俊賢  
被      告  劉銘育  
被      告  劉政峯  


被      告  劉冠賢  
被      告  劉冠廷  
被      告  李佳恒  




被      告  劉林金鎖


被      告  劉水庚  


被      告  劉應鐘  
被      告  劉應賢  
被      告  劉秀麗  
被      告  劉立言  
被      告  劉麗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柏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鴻斌（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照（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嚴香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陳美珍（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毓茜（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川（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麗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邱英青（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慧瑤（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雅茹（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容秀（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囿蓁（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慎（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祐銓（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霞（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蔡錦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仁（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盧俊欽（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盧金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邱素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邱素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淑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麗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恩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文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玉（即劉情、邱懷萱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冠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士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素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福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錦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鍾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夏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宜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玉釵（即劉情、洪書銘之繼承人）


被      告  鐘偉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貞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淑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瑞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珮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玉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裕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冬甘（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雨涵（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宏（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育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劉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秋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莊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峻豪（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涵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麗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許美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懿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勝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思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茂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韶（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侑詩（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春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金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崇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林（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月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榮藏（即劉情之繼承人）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簡秀枝  


被      告  簡金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慧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昱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李文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素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明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清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仁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桃（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瑞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永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美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原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玫（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禩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詩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鈺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劉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劉富美（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坤（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丁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秋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乾（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寶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子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亞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俊佑（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永富（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育成（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許腰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美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雅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嘉南（即劉情之繼承人）


上列六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美潔  
被      告  鄭文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鄭琬玲  
被      告  鄭麒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宇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文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素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鍵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利（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富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茂賓（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被      告  簡裕人（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昌（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長華（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熹（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惠玉（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柯柏睿（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瑞芳（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吳何秀琴（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王美蓮（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彥弦（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育（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瑩騏（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騰鍾（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堃州（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容（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謝美惠（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華（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健文（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庭榕（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安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翔（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秀玲（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榮鑫（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邑彰（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有瑞（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慧（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婷（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木（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生（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麗（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財（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韓劉美珠（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七、被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即附表七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天下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八、兩造共有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應分割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㈠A區域部分，面積668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為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2430、劉水屳17359分之4861、劉水田17359分之4861、劉家傑17359分之694、劉佳萍17359分之694、劉水橋17359分之463、劉水班17359分之463、李佳恒17359分之463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㈡B區域部分，面積33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㈢C區域部分，面積228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俊賢單獨取得。㈣D區域部分，面積37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為劉文勝8分之4、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㈤E區域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銘育單獨取得。㈥F區域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信宏單獨取得。㈦G區域部分，面積82平方公尺，分歸由陳浴沂單獨取得。㈧H區域部分，面積9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取得。㈨I區域部分，面積270平方公尺，分歸由原告陳金來單獨取得。㈩J區域部分，面積合計293平方公尺
　　（其中227地號部分289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4平方公尺）
　　，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取得。K區域部分，面積合計318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308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0平方公尺），分歸由陳文陶單獨取得。L區域部分，面積合計92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80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2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欽單獨取得。M區域部分，面積10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育儒單獨取得。N區域部分，面積113平方公尺，分歸由郭子榮單獨取得。O區域部分，面積18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2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1區域部分，面積11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2區域部分，面積199平方公尺，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取得。P3區域部分，面積8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Q區域部分，面積18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R區域部分為道路，面積合計1516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1501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5平方公尺），分歸由全體共有人共同取得；並按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各共有人的負擔道路面積，與道路合計總面積的比例保持共有。
九、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
十、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八的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如主文第一至七項所示。
二、土地分割部分：
　　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
三、找補部分：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㈠
　　所示。
四、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貳、陳述：
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各共有人之姓名及應有部分如起訴狀附表所示【詳本院卷一
　　第11-12頁附表；另亦可參本判決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同法824條之規定提起本訴，請求鈞院准予合併分割。
二、提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寬度均為6公尺，劃設完各道路後，請由A區域開始依序劃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6公尺。本件分割土地總面積達5,626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現有諸多老舊建物，未來分割後倘欲建築，依前開法令規定，需有寬度6公尺以上之私設通路，為避免系爭土地分割後，成為無法合法興建房屋之土地，並考量道路所經建物多已老舊，特均劃設寬度6公尺之道路），核先敘明。
(二)南側道路：沿230地號土地北側地籍線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之北側。往東延伸時均保持路面寬度為6公尺。至編號27建物下方時，以原有既成道路之北側作為北側，並往下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南側。
(三)東側道路：沿249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北方向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
(四)北側道路：沿251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南方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道路下端往西經過編號11號建物時，往北連接至編號9建物之東側邊角、再往西沿編號6建物東北方之邊界劃設；道路上端則均自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
(五)中間道路：沿編號27建物之西側往北延伸，做為道路之右端，並往左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左端。延伸至編號16建物時，以編號16建物南側邊線做為道路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上端，繼續往左劃設道路。
(六)A區域：以中間道路之上端為其南邊邊界，再沿編號5建物之東側往南劃至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水道、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有。
(七)B區域：沿著編號9建物及編號14建物之交接處往西劃至A區域東方邊界為其南方邊界，再沿編號9建物東方邊線往北劃至北側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有。
(八)C區域：以北側道路之北側為其南方邊界、251地號土地地籍線西側為其東方邊界、226地號土地地籍線南側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俊賢單獨所有。
(九)D區域：沿編號11建物往西南劃至編號29建物為其西方邊界，再沿編號29建物東北側劃至編號29與30建物之交界處，並沿編號11建物南側往東劃至東側道路，為其南方、東方邊界，分歸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及林豔紅共有。
(十)E區域：先以編號9建物東北側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1點、以編號11建物西北角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2點、以E1點至E2點所形成直線之中間作為E3點。從E3點往西南方劃出與編號11建物西側之平行線，劃至編號13建物北側時，往西沿著編號13建物的西側、南側劃設至編號11建物西側，分歸劉銘育（包含劉春煜移轉予其之應有部分108分之1）單獨所有。
(十一)F區域：沿編號14、15建物之交界處往下劃至編號14建物之南側為其西方邊界，再往東延編號14、16建物之交界處劃至E區域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信宏單獨所有。
十二)G區域：沿編號5建物東側邊線往南劃至中間道路之北端為其西部邊界，再沿中間道路之北端劃設，至與沿編號15、14建物交界處往南劃設之直線交接為止，分歸陳浴沂單獨所有。
(十三)H區域：沿編號16建物南側，往東劃至E區域之西方邊界，往西劃至中間道路，分歸劉鄒素淵單獨所有。
(十四)I區域：沿編號20、21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側，往西則劃設至228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若未接觸到228地號土地，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之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來單獨所有。
(十五)J區域：沿編號21、22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側，往西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美珠單獨所有。
(十六)K區域：沿編號22建物南側往西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再從編號22、23建物交界點，往南沿編號23建物西方邊線往南劃至南側道路，分歸陳文陶單獨所有。
(十七)L區域：以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為其西方邊界、南側道路為其南方邊界、與K區域之交界處為其北方及東方邊界，分歸劉文欽單獨所有。
(十八)M區域：自編號16、26號建物交接點，沿編號26建物東側往南劃至編號26、27建物交接處，作為西方邊界，在自前開交接處沿編號26建物往西劃至中間道路，作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育儒單獨所有。
(十九)N區域：沿編號27建物東側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分歸郭子榮單獨所有。
(二十)O區域：自D區域與編號29號建物之交接點，沿編號29建物西側、南側之邊線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為其東側邊界，分歸劉茂吉、劉春煜（即劉春煜移轉予受告知人劉唆榮、劉哲郡各108分之1應有部分）共有。
(二十一)P區域：以東側道路、O區域、南側道路及D區域為其四面之邊界，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有。
(二十二)Q區域：以南側道路之南端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結之繼承人共有。
(二十三)前開道路之部分，由全體共有人依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二十四)其他分得土地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越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參照土地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
三、就系爭土地之第一次分割方案提出修正，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R，及A、B、C、D、E、F、G、H、I、J、K、L、N、Q區域之位置及共有人皆如同原分割方案（即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1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二)M區域：除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外，另外參考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將編號13、16、26、28建物所包圍、坐落原M區域東方之空地，一併劃入M區域，分歸劉育儒所有。
(三)O區域：除將第2點所述之空地劃入M區域外，其餘均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分歸劉茂吉、劉唆榮及劉哲郡共有。
(四)P區域：於原分割方案P範圍，再分割為P1、P2、P3區域。
１、P1區域：面積為114.16平方公尺，西側維持原O、P分割線，東側分割線垂直原P、D分割線，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分得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２、P2區域：面積為199.22平方公尺，分歸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所有，其東側與P3分割線北側垂直於原P、D分割線。
３、P3區域：面積85.62平方公尺，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
(五)未分得土地或分配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據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即各共有人分割後，以分得土地與原應有部分公告現值差額作為找補之依據，並以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作為計算之基準）。
(六)A、B、D、O、P1各區域分割後，各區域之共有人均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請地政事務所於複丈成果圖中一併記載前開區域各共有人分割後持分比例。
四、被告劉情之繼承人共有161人，並未辦理遺產分割登記，現仍為公同共有狀態。陳報人提出修正分割方案時，考量如劉情之繼承人分配到的P3區域面積不等於持分面積，則找補之問題實難以處理，故請求將P3區域劃設為85.62平方公尺，如此，加上負擔道路面積31.59平方公尺後，共為117.21平方公尺，即與持分面積總和相同，不生找補問題。但經地政事務所測量課承辦人員告知，系爭土地分配面積無法計算到小數點以下，則P3區域將少分配0.62平方公尺【計算式：持分面積總和117.21㎡－分配面積85㎡－負擔道路面積31.59㎡＝少分配0.62㎡】，導致其他共有人可能需以提存方式給付補償金。是以，懇請鈞院一併函請大林地政事務所，將P3區域負擔道路面積分配為32.21平方公尺【計算式：31.59㎡＋0.62㎡＝32.21㎡】，而因此增加的0.62平方公尺，則由陳報人I區域的負擔道路面積中扣除，使日後找補之過程得以簡化。
參、證據：提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土地現況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113年6月5日新北院楓家科字第0425號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6月7日南院揚字第1130025257號函暨113年5月31日詢問有無聲請拋棄繼承狀影本、113年5月3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5月31日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補正通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6日士院鳴家宜113年度查繼字第606號函、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0日基院雅家謙113年度司查繼㈥字第63號通知、本院113年7月11日嘉院弘民清113清字第180號函、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劉結/何楊氏壁/何草之戶籍謄本、臺北○○○○○○○○○「日據時期臺灣的戶政制度」網頁資料、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之繼承系統表、繼承人許月春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劉淑惠之除戶謄本暨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繼承人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林吉良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林吉良配偶林劉素禎之除戶謄本、林吉良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即被告邱懷萱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劉春煜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育之系爭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113年11月22日分割方案草圖、被繼承人洪書銘及其繼承人劉許玉釵及相關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許月春及其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水道及其繼承人之除戶及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114年6月20日嘉院弘家澈114年度繼字第960號公告、被繼承人劉茂吉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天下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被告陳浴沂：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是不要拆到我的房子。如果真的拆到我的地上物，我是不是可以請求賠償。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貳、被告劉文欽、劉銘育、劉鍵和：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參、被告劉建利：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另外，對原告的分割方案，我以後再表示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肆、被告劉文勝、劉鄒素淵、劉俊吾、郭子榮、陳文陶、陳金美珠、李佳恒、劉嘉富、何劉丹、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唆榮、劉哲郡、賴邑彰：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伍、被告劉應鐘：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因為我的持分比較少，希望能在現在這個階段大家可以來討論關於本件的訴訟費用、律師費用、代書費等相關費用的分配及負擔。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陸、被告李文旭：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我目前不清楚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柒、被告劉振安：　　
　　被告劉振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惟據其於113.8.29民事訴狀書(本院卷二第359頁)，聲明及陳述如下：
一、聲明：無　　　
二、陳述：本人劉振安為劉情繼承者之一，目前居住位置為227地號上門牌崙子頂69號，此居住處為直系血親劉情（阿祖）留下，並已居住4代，請求法官將劉情持分編列至此。
三、證據：提出水電繳費證明、嘉義縣○○鄉○○○00號現況照片及戶籍謄本等資料。　　
捌、被告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劉情之六女之長子鄭清木（歿）為鄭許腰治之配偶，為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及鄭嘉南之父，被告皆因鄭清木繼承系爭土地，故聲請六人繼承之土地合併分割在單一地號。
(二)因被告六人皆不住在嘉義，且在辦理鄭清木（歿）之遺產繼承登記時，其財產清冊未有系爭土地，故完全不知系爭土地地上物之情形，如有人有意買賣被告六人的部分，只要願意承擔訴訟費用、土地分割費用、辦理繼承及過戶/贈與代書費用與其他行政規費等後續費用，被告六人願以1元過戶或贈與。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玖、被告劉信宏：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共有人劉水田的房子是違建，為什麼現在土地可以分割。
(二)我們的土地是照祖先傳承下來的，我沒有佔到別人的土地。希望不要拆到我的房子。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被告劉振立：
　　沒有意見。
拾壹、被告劉水木、劉水生、韓劉美珠：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貳、被告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文進、林艶紅、劉林金鎖、蔡智仁、盧俊欽、邱素碧、陳錦桂、劉鍾英、劉春貴、莊淑賢、賴佳韋、陳國林、簡秀枝、劉春桃、簡淑賢、鄭文裕、劉妙君、黃冬甘、簡榮藏：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對於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的土地現況複丈成果圖，沒有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參、被告劉水屳：
　　　被告劉水屳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表示意見，於言詞辯論終結以後始於114年11月19日才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因屬於遲延提出的書狀，無法讓對造的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表示意見，為避免突襲性的裁判，故該書狀陳述的內容，
　　　不宜援引作為本案判決的審酌資料。　　
拾肆、被告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田、劉育儒、劉水橋、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俊賢、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福田、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許秋昇、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鴻、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華、陳月芬、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
　　　上列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
　　  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被告陳浴沂、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林金鎖、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
　　，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具狀起訴時，原記載劉新忠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情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清俊或其全體繼承人、劉結或其全體繼承人、陳浴沂、劉凱、劉茂吉、劉文勝、劉天下、劉文霖、劉文烈、劉文生、劉鄒素淵、劉水道、劉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春煜、劉俊吾、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郭子榮、劉信宏、陳文陶、劉水班、劉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陳金美珠、劉仁和、劉漢卿、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李佳恒、劉林金鎖、劉賜、劉正一、劉水庚、劉應鐘、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為被告，並聲明：「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清俊經嘉義○○○○○○○○表示已絕戶，查無其他繼承人，於113年5月20日民事陳報狀表示將另聲請遺產管理人。嗣後，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狀，追加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月霞、劉祐銓，劉情之繼承人即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懷萱、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洪書銘、鍾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許月春、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吉良、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淑惠、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劉結之繼承人即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賜之繼承人即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正一之繼承人即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劉新忠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劉情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劉結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劉文霖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同時，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陳報四暨部分撤回狀，表示因查得劉清俊、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均已於起訴前死亡，故撤回對其等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淑惠已於追加其為本件被告前死亡，故以113年8月8日民事陳報五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淑惠（註：113年6月29日死亡）之訴。同時，原告另以113年8月8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追加劉淑惠之繼承人即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為被告；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A-1至A-19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5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D-1至D-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E-1至E-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編號F-1至F-3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編號G-1至G-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嗣後，因共有人林吉良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7月30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9月1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聲明應由林吉良之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因共有人邱懷萱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0月16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11月6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二狀，聲明應由邱懷萱之繼承人劉金玉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原告以113年11月22日民事陳報八狀，提出本件系爭土地以原物為分割之第一次分割方案。嗣後因劉春煜於113年9月30日將系爭土地持分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育，原告查得後，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追加被告狀，追加劉唆榮、劉哲郡為本件被告；並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陳報十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於劉春煜、劉仁和、劉漢卿之訴。嗣後共有人洪書銘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2月1日死亡，原告以113年12月30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三狀，聲明應由洪書銘之繼承人劉許玉釵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許月春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3月20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4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四狀，聲明應由許月春之繼承人陳榮鑫、賴邑彰、賴侑詩、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劉水道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4月26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6月9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五狀，聲明應由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明憲、劉玉琴、劉玉吟、劉明松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查得劉水道之繼承人劉玉琴已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4年6月20日發文准予備查，原告另以114年7月28日民事撤回狀，撤回對於劉玉琴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茂吉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8月12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9月15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六狀，聲明由劉茂吉之繼承人劉簡麗花、劉唆榮、劉哲郡、劉翠琴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水道、劉茂吉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並未繼承系爭土地，原告另以114年10月2日民事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之訴。之後，原告另以114年10月3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三狀，更正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60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並更正第七項為：「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及更正第八項為：「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並將原第八項移列至第九項。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天下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七狀，聲明應由劉天下之繼承人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劉美珠承受本件訴訟；並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四狀，更正訴之聲明為如事實欄所示之聲明內容。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僅是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訴訟標的對於繼承人、土地受讓人必須合一確定，應准許原告追加繼承人或土地受讓人為當事人，且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因此，原告為訴之變更、追加，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5、7款的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一、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乃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而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應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倘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已死亡者，其繼承人因繼承，固於登記前已經取得不動產的物權，惟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則在辦畢繼承登記前，其繼承人仍不得以共有人身分參與共有物之分割，但是為求訴訟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之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
二、經查，本件系爭坐落嘉義縣民雄鄉建國段227地號、228地號土地之部分共有人在原告113年4月24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前即已經死亡，其中共有人劉新忠(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81年6月11日死亡，有劉新忠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23頁】；劉新忠之繼承人（含再轉繼承人，下同）為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情(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42年1月13日死亡，有劉情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67頁】；劉情之繼承人為附表二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結(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已於7年9月13日死亡，有劉結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655頁】；劉結之繼承人為附表三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文霖(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已於111年1月11日死亡，有劉文霖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691頁】；劉文霖之繼承人為附表四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賜(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88年9月19日死亡，有劉賜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1頁】；劉賜之繼承人為附表五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正一(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107年10月8日死亡，有劉正一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81頁】；劉正一之繼承人為附表六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天下(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114年9月15日死亡，有劉天下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四第213頁】；劉天下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為附表七所示之被告。而查，上揭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迄今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因此，原告請求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所遺留之本件系爭土地的持分即權利範圍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示。
三、次按，民法第823條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同法第824條第1至4項前段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四、次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的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的權利範圍即持分如附表八所示。上揭兩筆土地，均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而且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以協議定分割方法，因此，原告起訴請求法院以判決為分割，於法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第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應審酌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及共有物客觀情狀、性質、經濟價值與各共有人間之利益及主觀因素、使用現狀等一切情形，而為適當分配。經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土地上大約有十幾棟的建築物，土地南側有既成道路可對外通行，土地使用的現況情形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六、再查，原告就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提出以原物分配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而查，被告方面無人提出其他的正式分割方案。本院參酌原告所主張的分割方法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各共有人所分配土地大多有臨道路得對外通行，分配後土地形狀尚屬方正，已經兼顧其他受分配者之經濟效益，因此，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即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可認為是屬於合理、妥適的分割方法，應堪採用。爰諭知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如主文第八項所示。
七、復查，本件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經分割以後，兩造共有人所分得的面積有增、減，故應補償之。而查，原告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如附表九㈠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其中227地號土地的部分，依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另228地號土地部分，依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計算出平均值大約7,199元【計算式：(7,149元×5,585㎡＋14,000元×41㎡)÷(5,585㎡＋41㎡)＝7,199元】，再以每平方公尺7,199元作為找補的計算基礎。本院綜合評估土地位置、道路條件、使用現況、發展潛力等情形，認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土地，依照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分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應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即相當於每平方公尺10,798.5元）作為找補計算基礎。亦即，本件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應該如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之金額
　　，對於未能依持分比例受分配土地面積的共有人較為適當、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九項所示。
八、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係合兩造之必要共同訴訟，原、被告之間本可互換地位，是以本件應由兩造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十項所示。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或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之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新忠

		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











附表二：劉情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情

		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陳榮鑫、賴邑彰、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









　　
附表三：劉結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結

		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









　　　
附表四：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文霖

		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











附表五：劉賜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賜

		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











附表六：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正一

		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











附表七：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天下

		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韓劉美珠











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
		編號

		共有人

		227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228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訴訟費用
分擔比例

		


		備註



		1

		劉新忠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2

		劉情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3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1/12

		1/12

		83.33

		‰

		




		4

		劉結之繼承人

		1/24

		1/24

		41.67

		‰

		




		5

		劉文霖之繼承人

		1/144

		1/144

		6.94

		‰

		未辦繼承登記，114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6

		劉賜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91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106年9月26函送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7

		劉正一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110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8

		陳金來

		2/36

		2/36

		55.56

		‰

		




		9

		陳浴沂

		1/72

		1/72

		13.89

		‰

		




		10

		劉凱

		1/48

		1/48

		20.83

		‰

		




		11

		劉文勝

		1/36

		1/36

		27.78

		‰

		




		12

		劉天下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13

		劉文烈

		1/144

		1/144

		6.94

		‰

		




		14

		劉文生

		1/144

		1/144

		6.94

		‰

		




		15

		劉鄒素淵

		1/72

		1/72

		13.89

		‰

		




		16

		劉明憲

		7/576

		7/576

		12.15

		‰

		劉水道之繼承人



		17

		劉玉吟

		14/576

		14/576

		24.31

		‰

		




		18

		劉明松

		7/576

		7/576

		12.15

		‰

		




		19

		劉水屳

		7/144

		7/144

		48.61

		‰

		




		20

		劉水田

		7/144

		7/144

		48.61

		‰

		




		21

		劉育儒

		7/144

		7/144

		48.61

		‰

		




		22

		劉俊吾

		1/36

		1/36

		27.78

		‰

		




		23

		劉文欽

		1/48

		2/192

		20.68

		‰

		




		24

		劉榮添

		1/108

		1/108

		9.26

		‰

		




		25

		劉榮訓

		1/108

		1/108

		9.26

		‰

		




		26

		劉榮桐

		1/108

		1/108

		9.26

		‰

		




		27

		郭子榮

		1/72

		1/72

		13.89

		‰

		




		28

		劉信宏

		1/72

		1/72

		13.89

		‰

		




		29

		陳文陶

		2/36

		2/36

		55.56

		‰

		




		30

		劉水班

		1/216

		1/216

		4.63

		‰

		




		31

		劉水橋

		1/216

		1/216

		4.63

		‰

		




		32

		劉文進

		1/48

		1/48

		20.83

		‰

		




		33

		劉家傑

		1/144

		1/144

		6.94

		‰

		




		34

		劉佳萍

		1/144

		1/144

		6.94

		‰

		




		35

		劉建源

		1/36

		1/36

		27.78

		‰

		




		36

		劉建利

		1/36

		1/36

		27.78

		‰

		




		37

		陳金美珠

		2/36

		2/36

		55.56

		‰

		




		38

		林艶紅

		1/144

		1/144

		6.94

		‰

		




		39

		劉俊賢

		1/48

		1/48

		20.83

		‰

		




		40

		劉銘育

		5/216

		5/216

		23.15

		‰

		劉春煜於113年9月贈與劉銘育系爭土地持分各1/108。



		41

		劉政峯

		1/48

		1/48

		20.83

		‰

		




		42

		劉冠賢

		1/72

		1/72

		13.89

		‰

		




		43

		劉冠廷

		1/72

		1/72

		13.89

		‰

		




		44

		李佳恒

		2/432

		2/432

		4.63

		‰

		




		45

		劉林金鎖

		1/72

		


		13.69

		‰

		




		46

		劉水庚

		


		1/360

		0.04

		‰

		




		47

		劉應鐘

		


		1/360

		0.04

		‰

		




		48

		劉應賢

		


		1/360

		0.04

		‰

		




		49

		劉秀麗

		


		1/360

		0.04

		‰

		




		50

		劉立言

		


		1/360

		0.04

		‰

		




		51

		劉唆榮

		7/432

		7/432

		16.20

		‰

		劉春煜分別贈與劉唆榮、劉哲郡系爭土地各1/108。劉茂吉113年6月間系爭土地持分各成為1/72，其於114年8月12日死亡，由劉唆榮、劉哲郡分別繼承。



		52

		劉哲郡

		7/432

		7/432

		16.20

		‰

		












附表九㈠：原告所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6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2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3元

		1,070,563元

		805,209元

		712,126元

		179,399元

		272,986元

		295,447元

		465,487元

		645,462元

		48,017元

		402,568元

		380,251元

		91,787元

		6,970,936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每平方公尺以7,199元作為計算基礎【計算式：(7149×5585+14000×41)÷(5585+41)＝7199】。另因進位計算之故，受補償之金額比應補償之金額多出3元，由多分配面積最多的三位共有人即劉信宏、劉俊賢、劉銘育各補上1元。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九㈠之1：附表九㈠土地補償金額表其中「應補償金合計」
　　　　　　 及「受補償金合計」數額有誤差，經本院另重新
　　　　　　 計算後更正部分欄位的數額。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5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3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5元

		1,070,561元

		805,211元

		712,124元

		179,401元

		272,987元

		295,448元

		465,483元

		645,458元

		48,013元

		402,567元

		380,250元

		91,789元

		6,970,928元











附表九㈡：本院判決正式採用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增80.11㎡

		劉俊賢
增142.37㎡

		D區域共有人
增148.71㎡

		劉銘育
增111.85㎡

		劉信宏
增98.92㎡

		陳浴沂
增24.92㎡

		劉鄒素淵
增37.92㎡

		陳金來
增41.04㎡

		陳金美珠
增64.66㎡

		陳文陶
增89.66㎡

		劉文欽
增6.67㎡

		郭子榮
增55.92㎡

		O區域共有人
增52.82㎡

		劉結之繼承人
增12.75㎡

		受補償金合計
（968.32㎡）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少45.56㎡

		40,703元

		72,335元

		75,557元

		56,828元

		50,259元

		12,662元

		19,266元

		20,852元

		32,852元

		45,554元

		3,389元

		28,412元

		26,837元

		6,479元

		491,979元



		劉育儒
少93.80㎡

		83,798元

		148,925元

		155,556元

		117,000元

		103,475元

		26,067元

		39,666元

		42,930元

		67,637元

		93,788元

		6,977元

		58,494元

		55,251元

		13,337元

		1,012,898元



		P1區域共有人
少0.16㎡

		143元

		254元

		266元

		200元

		177元

		45元

		68元

		74元

		116元

		161元

		12元

		101元

		95元

		23元

		1,730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少143.50㎡

		128,199元

		227,832元

		237,978元

		178,992元

		158,300元

		39,879元

		60,683元

		65,676元

		103,475元

		143,481元

		10,674元

		89,489元

		84,527元

		20,403元

		1,549,586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俊吾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林金鎖
少56.67㎡

		50,627元

		89,975元

		93,981元

		70,686元

		62,514元

		15,749元

		23,964元

		25,937元

		40,863元

		56,663元

		4,215元

		35,340元

		33,381元

		8,058元

		611,951元



		劉建源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建利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冠賢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冠廷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賜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水庚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鐘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賢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秀麗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立言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應補償金合計
（968.32㎡）

		865,067元

		1,537,388元

		1,605,842元

		1,207,817元

		1,068,186元

		269,102元

		409,481元

		443,172元

		698,225元

		968,187元

		72,020元

		603,851元

		570,375元

		137,684元

		10,456,392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84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2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每平方公尺約10,798.5元)作為計算基礎。數值計算結果，小數點後面可能採用四捨五入法
　或無條件捨去、無條件進位，並可能微調部分的數額以使合計總和相符。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十：複丈成果圖A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A區域共有人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附表十一：複丈成果圖P1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P1區域
共有人

		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附表十二：複丈成果圖B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B區域共有人

		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附表十三：複丈成果圖D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D區域共有人

		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附表十四：複丈成果圖O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O區域共有人

		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63號

原      告  陳金來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複代理人    李成章律師

被      告  陳浴沂  



被      告  劉凱    

訴訟代理人  劉瑞原  



被      告  劉文勝  

被      告  劉文烈  

被      告  劉文生  





被      告  劉鄒素淵





訴訟代理人  劉美菊  



被      告  劉水屳  



訴訟代理人  劉原晉  







被      告  劉水田  



被      告  劉育儒  







被      告  劉俊吾  





被      告  劉文欽  

被      告  劉榮添  



被      告  劉榮訓  

被      告  劉榮桐  

被      告  郭子榮  



被      告  劉信宏  

被      告  陳文陶  







被      告  劉水班  



訴訟代理人  劉原吉  

被      告  劉水橋  





被      告  劉文進  

訴訟代理人  劉桓瑜  

被      告  劉家傑  

被      告  劉佳萍  

被      告  劉建源  

被      告  劉建利  





被      告  陳金美珠



訴訟代理人  陳有成  

被      告  林艶紅  



被      告  劉俊賢  

被      告  劉銘育  

被      告  劉政峯  



被      告  劉冠賢  

被      告  劉冠廷  

被      告  李佳恒  





被      告  劉林金鎖



被      告  劉水庚  



被      告  劉應鐘  

被      告  劉應賢  

被      告  劉秀麗  

被      告  劉立言  

被      告  劉麗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柏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鴻斌（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照（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嚴香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陳美珍（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毓茜（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川（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麗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邱英青（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慧瑤（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雅茹（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容秀（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囿蓁（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慎（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祐銓（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霞（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蔡錦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仁（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盧俊欽（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盧金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邱素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邱素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淑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麗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恩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文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玉（即劉情、邱懷萱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冠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士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素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福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錦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鍾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夏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宜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玉釵（即劉情、洪書銘之繼承人）



被      告  鐘偉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貞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淑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瑞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珮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玉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裕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冬甘（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雨涵（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宏（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育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劉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秋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莊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峻豪（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涵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麗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許美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懿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勝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思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茂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韶（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侑詩（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春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金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崇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林（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月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榮藏（即劉情之繼承人）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簡秀枝  



被      告  簡金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慧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昱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李文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素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明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清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仁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桃（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瑞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永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美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原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玫（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禩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詩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鈺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劉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劉富美（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坤（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丁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秋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乾（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寶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子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亞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俊佑（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永富（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育成（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許腰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美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雅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嘉南（即劉情之繼承人）



上列六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美潔  

被      告  鄭文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鄭琬玲  

被      告  鄭麒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宇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文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素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鍵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利（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富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茂賓（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被      告  簡裕人（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昌（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長華（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熹（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惠玉（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柯柏睿（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瑞芳（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吳何秀琴（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王美蓮（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彥弦（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育（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瑩騏（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騰鍾（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堃州（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容（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謝美惠（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華（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健文（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庭榕（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安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翔（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秀玲（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榮鑫（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邑彰（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有瑞（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慧（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婷（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木（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生（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麗（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財（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韓劉美珠（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

    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

    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

    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

    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

    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

    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

    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

    1，辦理繼承登記。

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

    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七、被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即附表七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天下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

    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八、兩造共有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

    ，應分割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

    複丈成果圖所示：㈠A區域部分，面積668平方公尺，分歸由

    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水屳、劉水田、劉家

    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同取得，並按權利

    範圍為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明

    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玉吟（即劉水

    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2430、劉水屳17359分之4861、劉水

    田17359分之4861、劉家傑17359分之694、劉佳萍17359分之

    694、劉水橋17359分之463、劉水班17359分之463、李佳恒1

    7359分之463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㈡B區域部分，面積337平

    方公尺，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同取得，並按權利

    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㈢C區域部分，面積228

    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俊賢單獨取得。㈣D區域部分，面積377

    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

    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共同取得，並按權利

    範圍為劉文勝8分之4、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

    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㈤

    E區域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銘育單獨取得。㈥F

    區域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信宏單獨取得。㈦G

    區域部分，面積82平方公尺，分歸由陳浴沂單獨取得。㈧H區

    域部分，面積9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取得。㈨I區

    域部分，面積270平方公尺，分歸由原告陳金來單獨取得。㈩

    J區域部分，面積合計293平方公尺

　　（其中227地號部分289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4平方公尺）

　　，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取得。K區域部分，面積合計318平

    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308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0平

    方公尺），分歸由陳文陶單獨取得。L區域部分，面積合計

    92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80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2

    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欽單獨取得。M區域部分，面積10

    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育儒單獨取得。N區域部分，面積113

    平方公尺，分歸由郭子榮單獨取得。O區域部分，面積186

    平方公尺，分歸由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劉哲郡（

    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2分之1的持

    分比例保持共有。P1區域部分，面積114平方公尺，分歸由

    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

    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2區域部分，面積199平方公尺，分

    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取得。P3區域部分

    ，面積8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之

    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Q區域部分，面積18

    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

    ）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R區域部分為道路，面積合

    計1516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1501平方公尺、228地號

    部分15平方公尺），分歸由全體共有人共同取得；並按如附

    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各共

    有人的負擔道路面積，與道路合計總面積的比例保持共有。

九、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㈡的土地

    補償金額表所示。

十、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八的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

    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如主文第一至七項所示。

二、土地分割部分：

　　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割

    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劉

    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各

    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

    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所

    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

    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劉

    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由

    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分

    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區

    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M

    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有

    ；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

    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分

    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分

    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開

    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

三、找補部分：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㈠

　　所示。

四、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貳、陳述：

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各共

    有人之姓名及應有部分如起訴狀附表所示【詳本院卷一

　　第11-12頁附表；另亦可參本判決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

    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

    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同法824條之規定

    提起本訴，請求鈞院准予合併分割。

二、提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寬度均為6公尺，劃設完各道路後，請由A區

    域開始依序劃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

    第1項第4款之規定，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6公

    尺。本件分割土地總面積達5,626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為

    乙種建築用地，現有諸多老舊建物，未來分割後倘欲建築，

    依前開法令規定，需有寬度6公尺以上之私設通路，為避免

    系爭土地分割後，成為無法合法興建房屋之土地，並考量道

    路所經建物多已老舊，特均劃設寬度6公尺之道路），核先

    敘明。

(二)南側道路：沿230地號土地北側地籍線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

    為道路之北側。往東延伸時均保持路面寬度為6公尺。至編

    號27建物下方時，以原有既成道路之北側作為北側，並往下

    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南側。

(三)東側道路：沿249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北方向平移6公尺，劃

    設為道路。

(四)北側道路：沿251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南方平移6公尺，劃設

    為道路。道路下端往西經過編號11號建物時，往北連接至編

    號9建物之東側邊角、再往西沿編號6建物東北方之邊界劃設

    ；道路上端則均自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

(五)中間道路：沿編號27建物之西側往北延伸，做為道路之右端

    ，並往左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左端。延伸至編號16建物時

    ，以編號16建物南側邊線做為道路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作

    為道路上端，繼續往左劃設道路。

(六)A區域：以中間道路之上端為其南邊邊界，再沿編號5建物之

    東側往南劃至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水道、劉水屳、

    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有。

(七)B區域：沿著編號9建物及編號14建物之交接處往西劃至A區

    域東方邊界為其南方邊界，再沿編號9建物東方邊線往北劃

    至北側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

    有。

(八)C區域：以北側道路之北側為其南方邊界、251地號土地地籍

    線西側為其東方邊界、226地號土地地籍線南側為其北方邊

    界，分歸劉俊賢單獨所有。

(九)D區域：沿編號11建物往西南劃至編號29建物為其西方邊界

    ，再沿編號29建物東北側劃至編號29與30建物之交界處，並

    沿編號11建物南側往東劃至東側道路，為其南方、東方邊界

    ，分歸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及林豔紅

    共有。

(十)E區域：先以編號9建物東北側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1點

    、以編號11建物西北角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2點、以E1

    點至E2點所形成直線之中間作為E3點。從E3點往西南方劃出

    與編號11建物西側之平行線，劃至編號13建物北側時，往西

    沿著編號13建物的西側、南側劃設至編號11建物西側，分歸

    劉銘育（包含劉春煜移轉予其之應有部分108分之1）單獨所

    有。

(十一)F區域：沿編號14、15建物之交界處往下劃至編號14建物

      之南側為其西方邊界，再往東延編號14、16建物之交界處

      劃至E區域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信宏單獨所有。

十二)G區域：沿編號5建物東側邊線往南劃至中間道路之北端為

      其西部邊界，再沿中間道路之北端劃設，至與沿編號15、

      14建物交界處往南劃設之直線交接為止，分歸陳浴沂單獨

      所有。

(十三)H區域：沿編號16建物南側，往東劃至E區域之西方邊界，

      往西劃至中間道路，分歸劉鄒素淵單獨所有。

(十四)I區域：沿編號20、21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

      側，往西則劃設至228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若未接觸到2

      28地號土地，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之東側地籍線），

      分歸陳金來單獨所有。

(十五)J區域：沿編號21、22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

      側，往西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

      美珠單獨所有。

(十六)K區域：沿編號22建物南側往西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

      地籍線，再從編號22、23建物交界點，往南沿編號23建物

      西方邊線往南劃至南側道路，分歸陳文陶單獨所有。

(十七)L區域：以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為其西方邊界、南側

      道路為其南方邊界、與K區域之交界處為其北方及東方邊

      界，分歸劉文欽單獨所有。

(十八)M區域：自編號16、26號建物交接點，沿編號26建物東側

      往南劃至編號26、27建物交接處，作為西方邊界，在自前

      開交接處沿編號26建物往西劃至中間道路，作為其南方邊

      界，分歸劉育儒單獨所有。

(十九)N區域：沿編號27建物東側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分歸郭

      子榮單獨所有。

(二十)O區域：自D區域與編號29號建物之交接點，沿編號29建物

      西側、南側之邊線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為其東側邊界，

      分歸劉茂吉、劉春煜（即劉春煜移轉予受告知人劉唆榮、

      劉哲郡各108分之1應有部分）共有。

(二十一)P區域：以東側道路、O區域、南側道路及D區域為其四

        面之邊界，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劉榮添、劉榮訓、劉榮

        桐共有。

(二十二)Q區域：以南側道路之南端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結之

        繼承人共有。

(二十三)前開道路之部分，由全體共有人依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

        有。

(二十四)其他分得土地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越

        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參照土地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

三、就系爭土地之第一次分割方案提出修正，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R，及A、B、C、D、E、F、G、H、I、J、K、

    L、N、Q區域之位置及共有人皆如同原分割方案（即嘉義縣

    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1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二)M區域：除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外，另外參考嘉義縣

    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將編號13、16、2

    6、28建物所包圍、坐落原M區域東方之空地，一併劃入M區

    域，分歸劉育儒所有。

(三)O區域：除將第2點所述之空地劃入M區域外，其餘均保持第

    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分歸劉茂吉、劉唆榮及劉哲郡共有。

(四)P區域：於原分割方案P範圍，再分割為P1、P2、P3區域。

１、P1區域：面積為114.16平方公尺，西側維持原O、P分割線，

    東側分割線垂直原P、D分割線，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

    分得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２、P2區域：面積為199.22平方公尺，分歸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

    產管理人所有，其東側與P3分割線北側垂直於原P、D分割線

    。

３、P3區域：面積85.62平方公尺，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

(五)未分得土地或分配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應

    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據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以金錢補

    償之（即各共有人分割後，以分得土地與原應有部分公告現

    值差額作為找補之依據，並以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作

    為計算之基準）。

(六)A、B、D、O、P1各區域分割後，各區域之共有人均依原應有

    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請地政事務所於複丈成果圖中一併

    記載前開區域各共有人分割後持分比例。

四、被告劉情之繼承人共有161人，並未辦理遺產分割登記，現

    仍為公同共有狀態。陳報人提出修正分割方案時，考量如劉

    情之繼承人分配到的P3區域面積不等於持分面積，則找補之

    問題實難以處理，故請求將P3區域劃設為85.62平方公尺，

    如此，加上負擔道路面積31.59平方公尺後，共為117.21平

    方公尺，即與持分面積總和相同，不生找補問題。但經地政

    事務所測量課承辦人員告知，系爭土地分配面積無法計算到

    小數點以下，則P3區域將少分配0.62平方公尺【計算式：持

    分面積總和117.21㎡－分配面積85㎡－負擔道路面積31.59㎡＝少

    分配0.62㎡】，導致其他共有人可能需以提存方式給付補償

    金。是以，懇請鈞院一併函請大林地政事務所，將P3區域負

    擔道路面積分配為32.21平方公尺【計算式：31.59㎡＋0.62㎡＝

    32.21㎡】，而因此增加的0.62平方公尺，則由陳報人I區域

    的負擔道路面積中扣除，使日後找補之過程得以簡化。

參、證據：提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土地現況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113年6月5日新北院楓家科字第0425號函、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113年6月7日南院揚字第1130025257號函暨113年5月31日

    詢問有無聲請拋棄繼承狀影本、113年5月31日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家事庭113年5月31日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選任遺產管

    理人事件補正通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6日

    士院鳴家宜113年度查繼字第606號函、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家

    事庭113年6月20日基院雅家謙113年度司查繼㈥字第63號通知

    、本院113年7月11日嘉院弘民清113清字第180號函、本院11

    3年度司繼字第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劉結/何楊氏壁

    /何草之戶籍謄本、臺北○○○○○○○○○「日據時期臺灣的戶政制

    度」網頁資料、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之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許月春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劉淑惠之

    除戶謄本暨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

    、繼承人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之戶籍謄本

    、被繼承人林吉良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

    事件)公告查詢、林吉良配偶林劉素禎之除戶謄本、林吉良

    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之戶籍謄本、被繼承

    人即被告邱懷萱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

    件)公告查詢結果、劉春煜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育之系

    爭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113年11月22日分割方案草

    圖、被繼承人洪書銘及其繼承人劉許玉釵及相關人等之戶籍

    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

    繼承人許月春及其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

    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水道及其繼承人

    之除戶及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

    查詢結果、本院114年6月20日嘉院弘家澈114年度繼字第960

    號公告、被繼承人劉茂吉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

    劉天下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

    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被告陳浴沂：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是不要拆到我的房子。如果真的拆到我

    的地上物，我是不是可以請求賠償。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貳、被告劉文欽、劉銘育、劉鍵和：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參、被告劉建利：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另外，對原告的分割方案，我以後再表示

    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肆、被告劉文勝、劉鄒素淵、劉俊吾、郭子榮、陳文陶、陳金美

    珠、李佳恒、劉嘉富、何劉丹、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

    人、劉唆榮、劉哲郡、賴邑彰：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

    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伍、被告劉應鐘：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因為我的持分比較少，希望能在現在這

    個階段大家可以來討論關於本件的訴訟費用、律師費用、代

    書費等相關費用的分配及負擔。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陸、被告李文旭：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我目前不清楚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柒、被告劉振安：　　

　　被告劉振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惟據其於113.8.29民事

    訴狀書(本院卷二第359頁)，聲明及陳述如下：

一、聲明：無　　　

二、陳述：本人劉振安為劉情繼承者之一，目前居住位置為227

    地號上門牌崙子頂69號，此居住處為直系血親劉情（阿祖）

    留下，並已居住4代，請求法官將劉情持分編列至此。

三、證據：提出水電繳費證明、嘉義縣○○鄉○○○00號現況照片及

    戶籍謄本等資料。　　

捌、被告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

    ：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劉情之六女之長子鄭清木（歿）為鄭許腰治之配偶，為鄭秋

    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及鄭嘉南之父，被告皆因鄭清

    木繼承系爭土地，故聲請六人繼承之土地合併分割在單一地

    號。

(二)因被告六人皆不住在嘉義，且在辦理鄭清木（歿）之遺產繼

    承登記時，其財產清冊未有系爭土地，故完全不知系爭土地

    地上物之情形，如有人有意買賣被告六人的部分，只要願意

    承擔訴訟費用、土地分割費用、辦理繼承及過戶/贈與代書

    費用與其他行政規費等後續費用，被告六人願以1元過戶或

    贈與。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玖、被告劉信宏：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

    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共有人劉水田的房子是違建，為什麼

    現在土地可以分割。

(二)我們的土地是照祖先傳承下來的，我沒有佔到別人的土地。

    希望不要拆到我的房子。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被告劉振立：

　　沒有意見。

拾壹、被告劉水木、劉水生、韓劉美珠：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貳、被告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文進、林艶紅

      、劉林金鎖、蔡智仁、盧俊欽、邱素碧、陳錦桂、劉鍾英

      、劉春貴、莊淑賢、賴佳韋、陳國林、簡秀枝、劉春桃、

      簡淑賢、鄭文裕、劉妙君、黃冬甘、簡榮藏：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對於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的土地

    現況複丈成果圖，沒有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參、被告劉水屳：

　　　被告劉水屳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表示意見，於言詞辯論

      終結以後始於114年11月19日才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因

      屬於遲延提出的書狀，無法讓對造的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

      表示意見，為避免突襲性的裁判，故該書狀陳述的內容，

　　　不宜援引作為本案判決的審酌資料。　　

拾肆、被告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田、劉育儒、劉水橋、

      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俊賢、劉政峯、劉冠賢、劉

      冠廷、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

      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

      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

      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

      蔡智育、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

      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

      、邱士芳、邱福田、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

      、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

      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

      、黃玉霆、黃裕詳、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

      許秋昇、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

      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

      美銀、賴侑詩、賴佳鴻、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

      哲、許耀中、陳國華、陳月芬、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

      、陳建成、陳昱蒞、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

      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

      原吉、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

      、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

      、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

      劉蔡秋露、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

      、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

      劉翠、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

      、劉素芳、劉妙眞、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

      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

      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

      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

      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

      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

      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

　　　上列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

　　  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被告陳浴沂、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屳、劉水田、劉

    育儒、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水橋

    、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林艶紅、劉

    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林金鎖、劉水

    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

    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

    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

    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

    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

    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

    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

    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

    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

    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彰、劉雨涵

    、劉嘉宏、劉育民、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

    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

    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韋、

    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

    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

    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

    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

    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

    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

    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

    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

    、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

    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

    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

    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

    、劉妙君、劉鍵和、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

    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

    、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

    、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

    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

    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

    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

    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

    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

    ，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

    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

    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

　　，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具狀起訴時，原記載劉新忠或其

    全體繼承人、劉情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清俊或其全體繼承人

    、劉結或其全體繼承人、陳浴沂、劉凱、劉茂吉、劉文勝、

    劉天下、劉文霖、劉文烈、劉文生、劉鄒素淵、劉水道、劉

    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春煜、劉俊吾、劉文欽、劉榮添

    、劉榮訓、劉榮桐、郭子榮、劉信宏、陳文陶、劉水班、劉

    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陳金美

    珠、劉仁和、劉漢卿、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

    劉冠賢、劉冠廷、李佳恒、劉林金鎖、劉賜、劉正一、劉水

    庚、劉應鐘、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為被告，並聲明：「

    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

    准予合併分割。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後，原告因

    查得劉清俊經嘉義○○○○○○○○表示已絕戶，查無其他繼承人，

    於113年5月20日民事陳報狀表示將另聲請遺產管理人。嗣後

    ，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狀，追

    加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劉麗華

    、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

    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

    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月霞、劉祐銓，劉情之繼

    承人即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

    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

    斌、周怡君、劉金玉、邱懷萱、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

    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

    玉釵、洪書銘、鍾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

    、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

    、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

    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

    、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

    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許月

    春、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

    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

    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

    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

    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

    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

    、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

    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

    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

    鈞、劉進宛、劉亞橙、林吉良、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

    黃劉束、劉淑惠、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

    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

    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

    、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劉

    結之繼承人即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

    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劉王美蓮、

    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賜之繼承人即劉騰鍾、劉堃州

    、劉淑容，劉正一之繼承人即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

    劉庭榕；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

    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劉新忠所遺嘉義縣○○鄉○○段000○○

    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

    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劉情所遺嘉義縣

    ○○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

    劉結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

    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

    表四所示被告應就劉文霖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

    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

    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六

    、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劉正一所

    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

    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

    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

    擔」。同時，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陳報四暨部分撤回狀

    ，表示因查得劉清俊、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

    、劉正一均已於起訴前死亡，故撤回對其等之訴。嗣後，原

    告因查得劉淑惠已於追加其為本件被告前死亡，故以113年8

    月8日民事陳報五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淑惠（註：113年

    6月29日死亡）之訴。同時，原告另以113年8月8日民事追加

    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追加劉淑惠之繼承人即楊安晋、

    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為被告；並更正訴之聲明

    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A-1至A-1

    9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

    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

    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58

    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

    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

    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D-1至D-8所示

    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

    、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E-1至E-4所示被告

    ，應就被繼承人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

    、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編號F-1至F-3所示被告，應

    就被繼承人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192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

    繼承人即附表編號G-1至G-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

    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同段2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

    有部分比例負擔」。嗣後，因共有人林吉良在本件訴訟繫屬

    中於113年7月30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9月13日民事聲明承

    受訴訟狀，聲明應由林吉良之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

    富、林育成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因共有人邱懷萱在本件訴

    訟繫屬中於113年10月16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11月6日民

    事聲明承受訴訟二狀，聲明應由邱懷萱之繼承人劉金玉承受

    本件訴訟。之後，原告以113年11月22日民事陳報八狀，提

    出本件系爭土地以原物為分割之第一次分割方案。嗣後因劉

    春煜於113年9月30日將系爭土地持分贈與劉唆榮、劉哲郡、

    劉銘育，原告查得後，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追加被告狀，

    追加劉唆榮、劉哲郡為本件被告；並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

    陳報十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於劉春煜、劉仁和、劉漢卿之

    訴。嗣後共有人洪書銘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2月1日死

    亡，原告以113年12月30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三狀，聲明應

    由洪書銘之繼承人劉許玉釵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許

    月春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3月20日死亡，原告另以114

    年4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四狀，聲明應由許月春之繼承

    人陳榮鑫、賴邑彰、賴侑詩、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承受

    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劉水道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4

    月26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6月9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五狀

    ，聲明應由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明憲、劉玉琴、劉

    玉吟、劉明松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查得劉水道之繼承人

    劉玉琴已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4年6月20日發文准予

    備查，原告另以114年7月28日民事撤回狀，撤回對於劉玉琴

    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茂吉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

    4年8月12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9月15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

    六狀，聲明由劉茂吉之繼承人劉簡麗花、劉唆榮、劉哲郡、

    劉翠琴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水道、劉茂吉之

    繼承人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並未繼承系爭土地，原

    告另以114年10月2日民事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林雪媜、劉

    簡麗花、劉翠琴之訴。之後，原告另以114年10月3日民事變

    更訴之聲明三狀，更正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繼承人劉情

    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60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

    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

    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並更正第七項為：

    「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

    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

    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

    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

    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

    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

    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

    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

    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

    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

    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

    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

    ；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

    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

    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

    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

    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

    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

    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及更正第八

    項為：「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並將原第八項移列至第九項。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

    天下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以114年1

    0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七狀，聲明應由劉天下之繼承人劉

    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劉美珠承受本件訴訟；並

    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四狀，更正訴之聲明為如

    事實欄所示之聲明內容。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僅是

    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訴訟標的對於繼承人、

    土地受讓人必須合一確定，應准許原告追加繼承人或土地受

    讓人為當事人，且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因此

    ，原告為訴之變更、追加，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3、5、7款的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一、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

    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

    物，性質上乃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

    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

    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而各共有人之應有部

    分應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倘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

    已死亡者，其繼承人因繼承，固於登記前已經取得不動產的

    物權，惟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則在辦畢繼承登記前，

    其繼承人仍不得以共有人身分參與共有物之分割，但是為求

    訴訟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

    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

    之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

    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

二、經查，本件系爭坐落嘉義縣民雄鄉建國段227地號、228地號

    土地之部分共有人在原告113年4月24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前

    即已經死亡，其中共有人劉新忠(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

    8分之1)已於81年6月11日死亡，有劉新忠之除戶謄本在卷可

    稽【本院卷一第123頁】；劉新忠之繼承人（含再轉繼承人

    ，下同）為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情(227、228地

    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42年1月13日死亡，有劉情之除

    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67頁】；劉情之繼承人為附

    表二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結(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

    4分之1)已於7年9月13日死亡，有劉結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

    【本院卷一第655頁】；劉結之繼承人為附表三所示之被告

    。另共有人劉文霖(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已於

    111年1月11日死亡，有劉文霖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

    一第691頁】；劉文霖之繼承人為附表四所示之被告。另共

    有人劉賜(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88年9月19日死亡

    ，有劉賜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1頁】；劉賜

    之繼承人為附表五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正一(228地號權

    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107年10月8日死亡，有劉正一之除戶

    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81頁】；劉正一之繼承人為附

    表六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天下(227、228地號權利範圍

    均48分之1)已於114年9月15日死亡，有劉天下之除戶謄本在

    卷可稽【本院卷四第213頁】；劉天下之繼承人（或再轉繼

    承人）為附表七所示之被告。而查，上揭附表一至附表七之

    繼承人，迄今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

    可佐。因此，原告請求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應就其被

    繼承人所遺留之本件系爭土地的持分即權利範圍部分，辦理

    繼承登記，核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一項至

    第七項所示。

三、次按，民法第823條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

    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

    ，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產，

    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

    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

    ，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同法第824條第1至4項前段

    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

    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

    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

    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

四、次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面積

    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的土地，為兩造所共有

    ，各共有人的權利範圍即持分如附表八所示。上揭兩筆土地

    ，均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而且兩

    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以協議定分割方法，因此

    ，原告起訴請求法院以判決為分割，於法無不合，應予准許

    。

五、第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應審酌當事人之聲明、應有

    部分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及共有物客觀情狀、性質、經濟

    價值與各共有人間之利益及主觀因素、使用現狀等一切情形

    ，而為適當分配。經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

    0地號的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土

    地上大約有十幾棟的建築物，土地南側有既成道路可對外通

    行，土地使用的現況情形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

    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六、再查，原告就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提出以原物分配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

    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而查，被告方面無人提出其他的正式

    分割方案。本院參酌原告所主張的分割方法即如附件嘉義縣

    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之分割方案，

    各共有人所分配土地大多有臨道路得對外通行，分配後土地

    形狀尚屬方正，已經兼顧其他受分配者之經濟效益，因此，

    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即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

    月24日複丈成果圖，可認為是屬於合理、妥適的分割方法，

    應堪採用。爰諭知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

    號土地分割方法為如主文第八項所示。

七、復查，本件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經分割以後，兩造共有人所分得的面積有增、減，故應補償

    之。而查，原告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如附表九㈠的土地補償

    金額表所示，其中227地號土地的部分，依113年度公告現值

    每平方公尺7,149元；另228地號土地部分，依113年度公告

    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計算出平均值大約7,199元【計

    算式：(7,149元×5,585㎡＋14,000元×41㎡)÷(5,585㎡＋41㎡)＝7,1

    99元】，再以每平方公尺7,199元作為找補的計算基礎。本

    院綜合評估土地位置、道路條件、使用現況、發展潛力等情

    形，認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土地，依照如附件

    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分割後，各

    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應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

    額（即相當於每平方公尺10,798.5元）作為找補計算基礎。

    亦即，本件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應該如

    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之金額

　　，對於未能依持分比例受分配土地面積的共有人較為適當、

    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九項所示。

八、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

    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

    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又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係合兩造之必要共同訴訟，原、

    被告之間本可互換地位，是以本件應由兩造按原應有部分之

    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十項所示。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或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之

    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新忠 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 





附表二：劉情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情 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陳榮鑫、賴邑彰、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 



　　

附表三：劉結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結 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 



　　　

附表四：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文霖 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 





附表五：劉賜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賜 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 





附表六：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正一 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 





附表七：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天下 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韓劉美珠 





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

編號 共有人 227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228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訴訟費用 分擔比例  備註 1 劉新忠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2 劉情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3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1/12 1/12 83.33 ‰  4 劉結之繼承人 1/24 1/24 41.67 ‰  5 劉文霖之繼承人 1/144 1/144 6.94 ‰ 未辦繼承登記，114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6 劉賜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91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106年9月26函送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7 劉正一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110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8 陳金來 2/36 2/36 55.56 ‰  9 陳浴沂 1/72 1/72 13.89 ‰  10 劉凱 1/48 1/48 20.83 ‰  11 劉文勝 1/36 1/36 27.78 ‰  12 劉天下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13 劉文烈 1/144 1/144 6.94 ‰  14 劉文生 1/144 1/144 6.94 ‰  15 劉鄒素淵 1/72 1/72 13.89 ‰  16 劉明憲 7/576 7/576 12.15 ‰ 劉水道之繼承人 17 劉玉吟 14/576 14/576 24.31 ‰  18 劉明松 7/576 7/576 12.15 ‰  19 劉水屳 7/144 7/144 48.61 ‰  20 劉水田 7/144 7/144 48.61 ‰  21 劉育儒 7/144 7/144 48.61 ‰  22 劉俊吾 1/36 1/36 27.78 ‰  23 劉文欽 1/48 2/192 20.68 ‰  24 劉榮添 1/108 1/108 9.26 ‰  25 劉榮訓 1/108 1/108 9.26 ‰  26 劉榮桐 1/108 1/108 9.26 ‰  27 郭子榮 1/72 1/72 13.89 ‰  28 劉信宏 1/72 1/72 13.89 ‰  29 陳文陶 2/36 2/36 55.56 ‰  30 劉水班 1/216 1/216 4.63 ‰  31 劉水橋 1/216 1/216 4.63 ‰  32 劉文進 1/48 1/48 20.83 ‰  33 劉家傑 1/144 1/144 6.94 ‰  34 劉佳萍 1/144 1/144 6.94 ‰  35 劉建源 1/36 1/36 27.78 ‰  36 劉建利 1/36 1/36 27.78 ‰  37 陳金美珠 2/36 2/36 55.56 ‰  38 林艶紅 1/144 1/144 6.94 ‰  39 劉俊賢 1/48 1/48 20.83 ‰  40 劉銘育 5/216 5/216 23.15 ‰ 劉春煜於113年9月贈與劉銘育系爭土地持分各1/108。 41 劉政峯 1/48 1/48 20.83 ‰  42 劉冠賢 1/72 1/72 13.89 ‰  43 劉冠廷 1/72 1/72 13.89 ‰  44 李佳恒 2/432 2/432 4.63 ‰  45 劉林金鎖 1/72  13.69 ‰  46 劉水庚  1/360 0.04 ‰  47 劉應鐘  1/360 0.04 ‰  48 劉應賢  1/360 0.04 ‰  49 劉秀麗  1/360 0.04 ‰  50 劉立言  1/360 0.04 ‰  51 劉唆榮 7/432 7/432 16.20 ‰ 劉春煜分別贈與劉唆榮、劉哲郡系爭土地各1/108。劉茂吉113年6月間系爭土地持分各成為1/72，其於114年8月12日死亡，由劉唆榮、劉哲郡分別繼承。 52 劉哲郡 7/432 7/432 16.20 ‰  





附表九㈠：原告所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6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2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3元 1,070,563元 805,209元 712,126元 179,399元 272,986元 295,447元 465,487元 645,462元 48,017元 402,568元 380,251元 91,787元 6,970,936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每平方公尺以7,199元作為計算基礎【計算式：(7149×5585+14000×41)÷(5585+41)＝7199】。另因進位計算之故，受補償之金額比應補償之金額多出3元，由多分配面積最多的三位共有人即劉信宏、劉俊賢、劉銘育各補上1元。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九㈠之1：附表九㈠土地補償金額表其中「應補償金合計」

　　　　　　 及「受補償金合計」數額有誤差，經本院另重新

　　　　　　 計算後更正部分欄位的數額。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5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3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5元 1,070,561元 805,211元 712,124元 179,401元 272,987元 295,448元 465,483元 645,458元 48,013元 402,567元 380,250元 91,789元 6,970,928元 





附表九㈡：本院判決正式採用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增80.11㎡ 劉俊賢 增142.37㎡ D區域共有人 增148.71㎡ 劉銘育 增111.85㎡ 劉信宏 增98.92㎡ 陳浴沂 增24.92㎡ 劉鄒素淵 增37.92㎡ 陳金來 增41.04㎡ 陳金美珠 增64.66㎡ 陳文陶 增89.66㎡ 劉文欽 增6.67㎡ 郭子榮 增55.92㎡ O區域共有人 增52.82㎡ 劉結之繼承人 增12.75㎡ 受補償金合計 （968.32㎡）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少45.56㎡ 40,703元 72,335元 75,557元 56,828元 50,259元 12,662元 19,266元 20,852元 32,852元 45,554元 3,389元 28,412元 26,837元 6,479元 491,979元 劉育儒 少93.80㎡ 83,798元 148,925元 155,556元 117,000元 103,475元 26,067元 39,666元 42,930元 67,637元 93,788元 6,977元 58,494元 55,251元 13,337元 1,012,898元 P1區域共有人 少0.16㎡ 143元 254元 266元 200元 177元 45元 68元 74元 116元 161元 12元 101元 95元 23元 1,730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少143.50㎡ 128,199元 227,832元 237,978元 178,992元 158,300元 39,879元 60,683元 65,676元 103,475元 143,481元 10,674元 89,489元 84,527元 20,403元 1,549,586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俊吾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林金鎖 少56.67㎡ 50,627元 89,975元 93,981元 70,686元 62,514元 15,749元 23,964元 25,937元 40,863元 56,663元 4,215元 35,340元 33,381元 8,058元 611,951元 劉建源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建利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冠賢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冠廷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賜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水庚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鐘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賢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秀麗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立言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應補償金合計 （968.32㎡） 865,067元 1,537,388元 1,605,842元 1,207,817元 1,068,186元 269,102元 409,481元 443,172元 698,225元 968,187元 72,020元 603,851元 570,375元 137,684元 10,456,392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84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2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每平方公尺約10,798.5元)作為計算基礎。數值計算結果，小數點後面可能採用四捨五入法 　或無條件捨去、無條件進位，並可能微調部分的數額以使合計總和相符。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十：複丈成果圖A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A區域共有人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附表十一：複丈成果圖P1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P1區域 共有人 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附表十二：複丈成果圖B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B區域共有人 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附表十三：複丈成果圖D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D區域共有人 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附表十四：複丈成果圖O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O區域共有人 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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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陳金來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複代理人    李成章律師
被      告  陳浴沂  


被      告  劉凱    
訴訟代理人  劉瑞原  


被      告  劉文勝  
被      告  劉文烈  
被      告  劉文生  




被      告  劉鄒素淵




訴訟代理人  劉美菊  


被      告  劉水屳  


訴訟代理人  劉原晉  






被      告  劉水田  


被      告  劉育儒  






被      告  劉俊吾  




被      告  劉文欽  
被      告  劉榮添  


被      告  劉榮訓  
被      告  劉榮桐  
被      告  郭子榮  


被      告  劉信宏  
被      告  陳文陶  






被      告  劉水班  


訴訟代理人  劉原吉  
被      告  劉水橋  




被      告  劉文進  
訴訟代理人  劉桓瑜  
被      告  劉家傑  
被      告  劉佳萍  
被      告  劉建源  
被      告  劉建利  




被      告  陳金美珠


訴訟代理人  陳有成  
被      告  林艶紅  


被      告  劉俊賢  
被      告  劉銘育  
被      告  劉政峯  


被      告  劉冠賢  
被      告  劉冠廷  
被      告  李佳恒  




被      告  劉林金鎖


被      告  劉水庚  


被      告  劉應鐘  
被      告  劉應賢  
被      告  劉秀麗  
被      告  劉立言  
被      告  劉麗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柏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鴻斌（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照（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嚴香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陳美珍（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毓茜（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川（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麗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邱英青（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慧瑤（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雅茹（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容秀（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囿蓁（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慎（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祐銓（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霞（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蔡錦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仁（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盧俊欽（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盧金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邱素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邱素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淑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麗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恩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文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玉（即劉情、邱懷萱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冠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士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素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福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錦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鍾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夏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宜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玉釵（即劉情、洪書銘之繼承人）


被      告  鐘偉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貞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淑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瑞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珮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玉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裕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冬甘（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雨涵（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宏（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育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劉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秋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莊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峻豪（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涵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麗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許美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懿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勝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思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茂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韶（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侑詩（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春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金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崇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林（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月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榮藏（即劉情之繼承人）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簡秀枝  


被      告  簡金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慧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昱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李文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素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明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清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仁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桃（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瑞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永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美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原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玫（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禩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詩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鈺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劉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劉富美（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坤（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丁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秋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乾（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寶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子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亞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俊佑（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永富（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育成（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許腰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美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雅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嘉南（即劉情之繼承人）


上列六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美潔  
被      告  鄭文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鄭琬玲  
被      告  鄭麒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宇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文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素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鍵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利（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富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茂賓（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被      告  簡裕人（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昌（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長華（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熹（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惠玉（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柯柏睿（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瑞芳（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吳何秀琴（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王美蓮（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彥弦（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育（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瑩騏（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騰鍾（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堃州（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容（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謝美惠（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華（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健文（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庭榕（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安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翔（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秀玲（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榮鑫（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邑彰（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有瑞（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慧（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婷（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木（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生（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麗（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財（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韓劉美珠（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七、被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即附表七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天下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八、兩造共有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應分割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㈠A區域部分，面積668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為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2430、劉水屳17359分之4861、劉水田17359分之4861、劉家傑17359分之694、劉佳萍17359分之694、劉水橋17359分之463、劉水班17359分之463、李佳恒17359分之463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㈡B區域部分，面積33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㈢C區域部分，面積228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俊賢單獨取得。㈣D區域部分，面積37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為劉文勝8分之4、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㈤E區域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銘育單獨取得。㈥F區域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信宏單獨取得。㈦G區域部分，面積82平方公尺，分歸由陳浴沂單獨取得。㈧H區域部分，面積9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取得。㈨I區域部分，面積270平方公尺，分歸由原告陳金來單獨取得。㈩J區域部分，面積合計293平方公尺
　　（其中227地號部分289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4平方公尺）
　　，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取得。K區域部分，面積合計318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308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0平方公尺），分歸由陳文陶單獨取得。L區域部分，面積合計92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80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2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欽單獨取得。M區域部分，面積10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育儒單獨取得。N區域部分，面積113平方公尺，分歸由郭子榮單獨取得。O區域部分，面積18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2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1區域部分，面積11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2區域部分，面積199平方公尺，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取得。P3區域部分，面積8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Q區域部分，面積18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R區域部分為道路，面積合計1516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1501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5平方公尺），分歸由全體共有人共同取得；並按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各共有人的負擔道路面積，與道路合計總面積的比例保持共有。
九、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
十、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八的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如主文第一至七項所示。
二、土地分割部分：
　　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
三、找補部分：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㈠
　　所示。
四、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貳、陳述：
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各共有人之姓名及應有部分如起訴狀附表所示【詳本院卷一
　　第11-12頁附表；另亦可參本判決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同法824條之規定提起本訴，請求鈞院准予合併分割。
二、提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寬度均為6公尺，劃設完各道路後，請由A區域開始依序劃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6公尺。本件分割土地總面積達5,626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現有諸多老舊建物，未來分割後倘欲建築，依前開法令規定，需有寬度6公尺以上之私設通路，為避免系爭土地分割後，成為無法合法興建房屋之土地，並考量道路所經建物多已老舊，特均劃設寬度6公尺之道路），核先敘明。
(二)南側道路：沿230地號土地北側地籍線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之北側。往東延伸時均保持路面寬度為6公尺。至編號27建物下方時，以原有既成道路之北側作為北側，並往下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南側。
(三)東側道路：沿249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北方向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
(四)北側道路：沿251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南方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道路下端往西經過編號11號建物時，往北連接至編號9建物之東側邊角、再往西沿編號6建物東北方之邊界劃設；道路上端則均自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
(五)中間道路：沿編號27建物之西側往北延伸，做為道路之右端，並往左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左端。延伸至編號16建物時，以編號16建物南側邊線做為道路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上端，繼續往左劃設道路。
(六)A區域：以中間道路之上端為其南邊邊界，再沿編號5建物之東側往南劃至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水道、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有。
(七)B區域：沿著編號9建物及編號14建物之交接處往西劃至A區域東方邊界為其南方邊界，再沿編號9建物東方邊線往北劃至北側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有。
(八)C區域：以北側道路之北側為其南方邊界、251地號土地地籍線西側為其東方邊界、226地號土地地籍線南側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俊賢單獨所有。
(九)D區域：沿編號11建物往西南劃至編號29建物為其西方邊界，再沿編號29建物東北側劃至編號29與30建物之交界處，並沿編號11建物南側往東劃至東側道路，為其南方、東方邊界，分歸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及林豔紅共有。
(十)E區域：先以編號9建物東北側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1點、以編號11建物西北角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2點、以E1點至E2點所形成直線之中間作為E3點。從E3點往西南方劃出與編號11建物西側之平行線，劃至編號13建物北側時，往西沿著編號13建物的西側、南側劃設至編號11建物西側，分歸劉銘育（包含劉春煜移轉予其之應有部分108分之1）單獨所有。
(十一)F區域：沿編號14、15建物之交界處往下劃至編號14建物之南側為其西方邊界，再往東延編號14、16建物之交界處劃至E區域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信宏單獨所有。
十二)G區域：沿編號5建物東側邊線往南劃至中間道路之北端為其西部邊界，再沿中間道路之北端劃設，至與沿編號15、14建物交界處往南劃設之直線交接為止，分歸陳浴沂單獨所有。
(十三)H區域：沿編號16建物南側，往東劃至E區域之西方邊界，往西劃至中間道路，分歸劉鄒素淵單獨所有。
(十四)I區域：沿編號20、21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側，往西則劃設至228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若未接觸到228地號土地，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之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來單獨所有。
(十五)J區域：沿編號21、22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側，往西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美珠單獨所有。
(十六)K區域：沿編號22建物南側往西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再從編號22、23建物交界點，往南沿編號23建物西方邊線往南劃至南側道路，分歸陳文陶單獨所有。
(十七)L區域：以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為其西方邊界、南側道路為其南方邊界、與K區域之交界處為其北方及東方邊界，分歸劉文欽單獨所有。
(十八)M區域：自編號16、26號建物交接點，沿編號26建物東側往南劃至編號26、27建物交接處，作為西方邊界，在自前開交接處沿編號26建物往西劃至中間道路，作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育儒單獨所有。
(十九)N區域：沿編號27建物東側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分歸郭子榮單獨所有。
(二十)O區域：自D區域與編號29號建物之交接點，沿編號29建物西側、南側之邊線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為其東側邊界，分歸劉茂吉、劉春煜（即劉春煜移轉予受告知人劉唆榮、劉哲郡各108分之1應有部分）共有。
(二十一)P區域：以東側道路、O區域、南側道路及D區域為其四面之邊界，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有。
(二十二)Q區域：以南側道路之南端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結之繼承人共有。
(二十三)前開道路之部分，由全體共有人依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二十四)其他分得土地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越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參照土地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
三、就系爭土地之第一次分割方案提出修正，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R，及A、B、C、D、E、F、G、H、I、J、K、L、N、Q區域之位置及共有人皆如同原分割方案（即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1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二)M區域：除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外，另外參考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將編號13、16、26、28建物所包圍、坐落原M區域東方之空地，一併劃入M區域，分歸劉育儒所有。
(三)O區域：除將第2點所述之空地劃入M區域外，其餘均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分歸劉茂吉、劉唆榮及劉哲郡共有。
(四)P區域：於原分割方案P範圍，再分割為P1、P2、P3區域。
１、P1區域：面積為114.16平方公尺，西側維持原O、P分割線，東側分割線垂直原P、D分割線，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分得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２、P2區域：面積為199.22平方公尺，分歸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所有，其東側與P3分割線北側垂直於原P、D分割線。
３、P3區域：面積85.62平方公尺，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
(五)未分得土地或分配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據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即各共有人分割後，以分得土地與原應有部分公告現值差額作為找補之依據，並以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作為計算之基準）。
(六)A、B、D、O、P1各區域分割後，各區域之共有人均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請地政事務所於複丈成果圖中一併記載前開區域各共有人分割後持分比例。
四、被告劉情之繼承人共有161人，並未辦理遺產分割登記，現仍為公同共有狀態。陳報人提出修正分割方案時，考量如劉情之繼承人分配到的P3區域面積不等於持分面積，則找補之問題實難以處理，故請求將P3區域劃設為85.62平方公尺，如此，加上負擔道路面積31.59平方公尺後，共為117.21平方公尺，即與持分面積總和相同，不生找補問題。但經地政事務所測量課承辦人員告知，系爭土地分配面積無法計算到小數點以下，則P3區域將少分配0.62平方公尺【計算式：持分面積總和117.21㎡－分配面積85㎡－負擔道路面積31.59㎡＝少分配0.62㎡】，導致其他共有人可能需以提存方式給付補償金。是以，懇請鈞院一併函請大林地政事務所，將P3區域負擔道路面積分配為32.21平方公尺【計算式：31.59㎡＋0.62㎡＝32.21㎡】，而因此增加的0.62平方公尺，則由陳報人I區域的負擔道路面積中扣除，使日後找補之過程得以簡化。
參、證據：提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土地現況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113年6月5日新北院楓家科字第0425號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6月7日南院揚字第1130025257號函暨113年5月31日詢問有無聲請拋棄繼承狀影本、113年5月3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5月31日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補正通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6日士院鳴家宜113年度查繼字第606號函、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0日基院雅家謙113年度司查繼㈥字第63號通知、本院113年7月11日嘉院弘民清113清字第180號函、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劉結/何楊氏壁/何草之戶籍謄本、臺北○○○○○○○○○「日據時期臺灣的戶政制度」網頁資料、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之繼承系統表、繼承人許月春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劉淑惠之除戶謄本暨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繼承人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林吉良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林吉良配偶林劉素禎之除戶謄本、林吉良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即被告邱懷萱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劉春煜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育之系爭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113年11月22日分割方案草圖、被繼承人洪書銘及其繼承人劉許玉釵及相關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許月春及其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水道及其繼承人之除戶及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114年6月20日嘉院弘家澈114年度繼字第960號公告、被繼承人劉茂吉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天下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被告陳浴沂：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是不要拆到我的房子。如果真的拆到我的地上物，我是不是可以請求賠償。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貳、被告劉文欽、劉銘育、劉鍵和：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參、被告劉建利：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另外，對原告的分割方案，我以後再表示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肆、被告劉文勝、劉鄒素淵、劉俊吾、郭子榮、陳文陶、陳金美珠、李佳恒、劉嘉富、何劉丹、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唆榮、劉哲郡、賴邑彰：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伍、被告劉應鐘：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因為我的持分比較少，希望能在現在這個階段大家可以來討論關於本件的訴訟費用、律師費用、代書費等相關費用的分配及負擔。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陸、被告李文旭：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我目前不清楚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柒、被告劉振安：　　
　　被告劉振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惟據其於113.8.29民事訴狀書(本院卷二第359頁)，聲明及陳述如下：
一、聲明：無　　　
二、陳述：本人劉振安為劉情繼承者之一，目前居住位置為227地號上門牌崙子頂69號，此居住處為直系血親劉情（阿祖）留下，並已居住4代，請求法官將劉情持分編列至此。
三、證據：提出水電繳費證明、嘉義縣○○鄉○○○00號現況照片及戶籍謄本等資料。　　
捌、被告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劉情之六女之長子鄭清木（歿）為鄭許腰治之配偶，為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及鄭嘉南之父，被告皆因鄭清木繼承系爭土地，故聲請六人繼承之土地合併分割在單一地號。
(二)因被告六人皆不住在嘉義，且在辦理鄭清木（歿）之遺產繼承登記時，其財產清冊未有系爭土地，故完全不知系爭土地地上物之情形，如有人有意買賣被告六人的部分，只要願意承擔訴訟費用、土地分割費用、辦理繼承及過戶/贈與代書費用與其他行政規費等後續費用，被告六人願以1元過戶或贈與。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玖、被告劉信宏：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共有人劉水田的房子是違建，為什麼現在土地可以分割。
(二)我們的土地是照祖先傳承下來的，我沒有佔到別人的土地。希望不要拆到我的房子。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被告劉振立：
　　沒有意見。
拾壹、被告劉水木、劉水生、韓劉美珠：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貳、被告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文進、林艶紅、劉林金鎖、蔡智仁、盧俊欽、邱素碧、陳錦桂、劉鍾英、劉春貴、莊淑賢、賴佳韋、陳國林、簡秀枝、劉春桃、簡淑賢、鄭文裕、劉妙君、黃冬甘、簡榮藏：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對於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的土地現況複丈成果圖，沒有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參、被告劉水屳：
　　　被告劉水屳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表示意見，於言詞辯論終結以後始於114年11月19日才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因屬於遲延提出的書狀，無法讓對造的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表示意見，為避免突襲性的裁判，故該書狀陳述的內容，
　　　不宜援引作為本案判決的審酌資料。　　
拾肆、被告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田、劉育儒、劉水橋、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俊賢、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福田、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許秋昇、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鴻、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華、陳月芬、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
　　　上列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
　　  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被告陳浴沂、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林金鎖、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
　　，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具狀起訴時，原記載劉新忠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情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清俊或其全體繼承人、劉結或其全體繼承人、陳浴沂、劉凱、劉茂吉、劉文勝、劉天下、劉文霖、劉文烈、劉文生、劉鄒素淵、劉水道、劉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春煜、劉俊吾、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郭子榮、劉信宏、陳文陶、劉水班、劉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陳金美珠、劉仁和、劉漢卿、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李佳恒、劉林金鎖、劉賜、劉正一、劉水庚、劉應鐘、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為被告，並聲明：「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清俊經嘉義○○○○○○○○表示已絕戶，查無其他繼承人，於113年5月20日民事陳報狀表示將另聲請遺產管理人。嗣後，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狀，追加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月霞、劉祐銓，劉情之繼承人即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懷萱、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洪書銘、鍾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許月春、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吉良、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淑惠、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劉結之繼承人即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賜之繼承人即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正一之繼承人即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劉新忠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劉情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劉結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劉文霖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同時，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陳報四暨部分撤回狀，表示因查得劉清俊、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均已於起訴前死亡，故撤回對其等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淑惠已於追加其為本件被告前死亡，故以113年8月8日民事陳報五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淑惠（註：113年6月29日死亡）之訴。同時，原告另以113年8月8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追加劉淑惠之繼承人即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為被告；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A-1至A-19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5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D-1至D-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E-1至E-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編號F-1至F-3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編號G-1至G-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嗣後，因共有人林吉良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7月30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9月1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聲明應由林吉良之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因共有人邱懷萱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0月16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11月6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二狀，聲明應由邱懷萱之繼承人劉金玉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原告以113年11月22日民事陳報八狀，提出本件系爭土地以原物為分割之第一次分割方案。嗣後因劉春煜於113年9月30日將系爭土地持分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育，原告查得後，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追加被告狀，追加劉唆榮、劉哲郡為本件被告；並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陳報十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於劉春煜、劉仁和、劉漢卿之訴。嗣後共有人洪書銘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2月1日死亡，原告以113年12月30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三狀，聲明應由洪書銘之繼承人劉許玉釵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許月春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3月20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4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四狀，聲明應由許月春之繼承人陳榮鑫、賴邑彰、賴侑詩、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劉水道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4月26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6月9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五狀，聲明應由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明憲、劉玉琴、劉玉吟、劉明松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查得劉水道之繼承人劉玉琴已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4年6月20日發文准予備查，原告另以114年7月28日民事撤回狀，撤回對於劉玉琴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茂吉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8月12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9月15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六狀，聲明由劉茂吉之繼承人劉簡麗花、劉唆榮、劉哲郡、劉翠琴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水道、劉茂吉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並未繼承系爭土地，原告另以114年10月2日民事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之訴。之後，原告另以114年10月3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三狀，更正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60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並更正第七項為：「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及更正第八項為：「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並將原第八項移列至第九項。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天下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七狀，聲明應由劉天下之繼承人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劉美珠承受本件訴訟；並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四狀，更正訴之聲明為如事實欄所示之聲明內容。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僅是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訴訟標的對於繼承人、土地受讓人必須合一確定，應准許原告追加繼承人或土地受讓人為當事人，且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因此，原告為訴之變更、追加，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5、7款的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一、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乃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而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應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倘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已死亡者，其繼承人因繼承，固於登記前已經取得不動產的物權，惟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則在辦畢繼承登記前，其繼承人仍不得以共有人身分參與共有物之分割，但是為求訴訟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之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
二、經查，本件系爭坐落嘉義縣民雄鄉建國段227地號、228地號土地之部分共有人在原告113年4月24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前即已經死亡，其中共有人劉新忠(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81年6月11日死亡，有劉新忠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23頁】；劉新忠之繼承人（含再轉繼承人，下同）為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情(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42年1月13日死亡，有劉情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67頁】；劉情之繼承人為附表二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結(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已於7年9月13日死亡，有劉結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655頁】；劉結之繼承人為附表三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文霖(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已於111年1月11日死亡，有劉文霖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691頁】；劉文霖之繼承人為附表四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賜(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88年9月19日死亡，有劉賜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1頁】；劉賜之繼承人為附表五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正一(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107年10月8日死亡，有劉正一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81頁】；劉正一之繼承人為附表六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天下(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114年9月15日死亡，有劉天下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四第213頁】；劉天下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為附表七所示之被告。而查，上揭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迄今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因此，原告請求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所遺留之本件系爭土地的持分即權利範圍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示。
三、次按，民法第823條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同法第824條第1至4項前段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四、次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的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的權利範圍即持分如附表八所示。上揭兩筆土地，均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而且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以協議定分割方法，因此，原告起訴請求法院以判決為分割，於法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第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應審酌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及共有物客觀情狀、性質、經濟價值與各共有人間之利益及主觀因素、使用現狀等一切情形，而為適當分配。經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土地上大約有十幾棟的建築物，土地南側有既成道路可對外通行，土地使用的現況情形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六、再查，原告就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提出以原物分配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而查，被告方面無人提出其他的正式分割方案。本院參酌原告所主張的分割方法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各共有人所分配土地大多有臨道路得對外通行，分配後土地形狀尚屬方正，已經兼顧其他受分配者之經濟效益，因此，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即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可認為是屬於合理、妥適的分割方法，應堪採用。爰諭知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如主文第八項所示。
七、復查，本件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經分割以後，兩造共有人所分得的面積有增、減，故應補償之。而查，原告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如附表九㈠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其中227地號土地的部分，依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另228地號土地部分，依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計算出平均值大約7,199元【計算式：(7,149元×5,585㎡＋14,000元×41㎡)÷(5,585㎡＋41㎡)＝7,199元】，再以每平方公尺7,199元作為找補的計算基礎。本院綜合評估土地位置、道路條件、使用現況、發展潛力等情形，認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土地，依照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分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應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即相當於每平方公尺10,798.5元）作為找補計算基礎。亦即，本件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應該如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之金額
　　，對於未能依持分比例受分配土地面積的共有人較為適當、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九項所示。
八、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係合兩造之必要共同訴訟，原、被告之間本可互換地位，是以本件應由兩造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十項所示。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或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之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新忠

		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











附表二：劉情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情

		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陳榮鑫、賴邑彰、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









　　
附表三：劉結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結

		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









　　　
附表四：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文霖

		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











附表五：劉賜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賜

		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











附表六：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正一

		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











附表七：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天下

		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韓劉美珠











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
		編號

		共有人

		227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228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訴訟費用
分擔比例

		


		備註



		1

		劉新忠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2

		劉情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3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1/12

		1/12

		83.33

		‰

		




		4

		劉結之繼承人

		1/24

		1/24

		41.67

		‰

		




		5

		劉文霖之繼承人

		1/144

		1/144

		6.94

		‰

		未辦繼承登記，114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6

		劉賜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91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106年9月26函送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7

		劉正一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110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8

		陳金來

		2/36

		2/36

		55.56

		‰

		




		9

		陳浴沂

		1/72

		1/72

		13.89

		‰

		




		10

		劉凱

		1/48

		1/48

		20.83

		‰

		




		11

		劉文勝

		1/36

		1/36

		27.78

		‰

		




		12

		劉天下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13

		劉文烈

		1/144

		1/144

		6.94

		‰

		




		14

		劉文生

		1/144

		1/144

		6.94

		‰

		




		15

		劉鄒素淵

		1/72

		1/72

		13.89

		‰

		




		16

		劉明憲

		7/576

		7/576

		12.15

		‰

		劉水道之繼承人



		17

		劉玉吟

		14/576

		14/576

		24.31

		‰

		




		18

		劉明松

		7/576

		7/576

		12.15

		‰

		




		19

		劉水屳

		7/144

		7/144

		48.61

		‰

		




		20

		劉水田

		7/144

		7/144

		48.61

		‰

		




		21

		劉育儒

		7/144

		7/144

		48.61

		‰

		




		22

		劉俊吾

		1/36

		1/36

		27.78

		‰

		




		23

		劉文欽

		1/48

		2/192

		20.68

		‰

		




		24

		劉榮添

		1/108

		1/108

		9.26

		‰

		




		25

		劉榮訓

		1/108

		1/108

		9.26

		‰

		




		26

		劉榮桐

		1/108

		1/108

		9.26

		‰

		




		27

		郭子榮

		1/72

		1/72

		13.89

		‰

		




		28

		劉信宏

		1/72

		1/72

		13.89

		‰

		




		29

		陳文陶

		2/36

		2/36

		55.56

		‰

		




		30

		劉水班

		1/216

		1/216

		4.63

		‰

		




		31

		劉水橋

		1/216

		1/216

		4.63

		‰

		




		32

		劉文進

		1/48

		1/48

		20.83

		‰

		




		33

		劉家傑

		1/144

		1/144

		6.94

		‰

		




		34

		劉佳萍

		1/144

		1/144

		6.94

		‰

		




		35

		劉建源

		1/36

		1/36

		27.78

		‰

		




		36

		劉建利

		1/36

		1/36

		27.78

		‰

		




		37

		陳金美珠

		2/36

		2/36

		55.56

		‰

		




		38

		林艶紅

		1/144

		1/144

		6.94

		‰

		




		39

		劉俊賢

		1/48

		1/48

		20.83

		‰

		




		40

		劉銘育

		5/216

		5/216

		23.15

		‰

		劉春煜於113年9月贈與劉銘育系爭土地持分各1/108。



		41

		劉政峯

		1/48

		1/48

		20.83

		‰

		




		42

		劉冠賢

		1/72

		1/72

		13.89

		‰

		




		43

		劉冠廷

		1/72

		1/72

		13.89

		‰

		




		44

		李佳恒

		2/432

		2/432

		4.63

		‰

		




		45

		劉林金鎖

		1/72

		


		13.69

		‰

		




		46

		劉水庚

		


		1/360

		0.04

		‰

		




		47

		劉應鐘

		


		1/360

		0.04

		‰

		




		48

		劉應賢

		


		1/360

		0.04

		‰

		




		49

		劉秀麗

		


		1/360

		0.04

		‰

		




		50

		劉立言

		


		1/360

		0.04

		‰

		




		51

		劉唆榮

		7/432

		7/432

		16.20

		‰

		劉春煜分別贈與劉唆榮、劉哲郡系爭土地各1/108。劉茂吉113年6月間系爭土地持分各成為1/72，其於114年8月12日死亡，由劉唆榮、劉哲郡分別繼承。



		52

		劉哲郡

		7/432

		7/432

		16.20

		‰

		












附表九㈠：原告所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6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2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3元

		1,070,563元

		805,209元

		712,126元

		179,399元

		272,986元

		295,447元

		465,487元

		645,462元

		48,017元

		402,568元

		380,251元

		91,787元

		6,970,936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每平方公尺以7,199元作為計算基礎【計算式：(7149×5585+14000×41)÷(5585+41)＝7199】。另因進位計算之故，受補償之金額比應補償之金額多出3元，由多分配面積最多的三位共有人即劉信宏、劉俊賢、劉銘育各補上1元。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九㈠之1：附表九㈠土地補償金額表其中「應補償金合計」
　　　　　　 及「受補償金合計」數額有誤差，經本院另重新
　　　　　　 計算後更正部分欄位的數額。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5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3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5元

		1,070,561元

		805,211元

		712,124元

		179,401元

		272,987元

		295,448元

		465,483元

		645,458元

		48,013元

		402,567元

		380,250元

		91,789元

		6,970,928元











附表九㈡：本院判決正式採用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增80.11㎡

		劉俊賢
增142.37㎡

		D區域共有人
增148.71㎡

		劉銘育
增111.85㎡

		劉信宏
增98.92㎡

		陳浴沂
增24.92㎡

		劉鄒素淵
增37.92㎡

		陳金來
增41.04㎡

		陳金美珠
增64.66㎡

		陳文陶
增89.66㎡

		劉文欽
增6.67㎡

		郭子榮
增55.92㎡

		O區域共有人
增52.82㎡

		劉結之繼承人
增12.75㎡

		受補償金合計
（968.32㎡）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少45.56㎡

		40,703元

		72,335元

		75,557元

		56,828元

		50,259元

		12,662元

		19,266元

		20,852元

		32,852元

		45,554元

		3,389元

		28,412元

		26,837元

		6,479元

		491,979元



		劉育儒
少93.80㎡

		83,798元

		148,925元

		155,556元

		117,000元

		103,475元

		26,067元

		39,666元

		42,930元

		67,637元

		93,788元

		6,977元

		58,494元

		55,251元

		13,337元

		1,012,898元



		P1區域共有人
少0.16㎡

		143元

		254元

		266元

		200元

		177元

		45元

		68元

		74元

		116元

		161元

		12元

		101元

		95元

		23元

		1,730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少143.50㎡

		128,199元

		227,832元

		237,978元

		178,992元

		158,300元

		39,879元

		60,683元

		65,676元

		103,475元

		143,481元

		10,674元

		89,489元

		84,527元

		20,403元

		1,549,586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俊吾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林金鎖
少56.67㎡

		50,627元

		89,975元

		93,981元

		70,686元

		62,514元

		15,749元

		23,964元

		25,937元

		40,863元

		56,663元

		4,215元

		35,340元

		33,381元

		8,058元

		611,951元



		劉建源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建利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冠賢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冠廷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賜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水庚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鐘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賢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秀麗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立言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應補償金合計
（968.32㎡）

		865,067元

		1,537,388元

		1,605,842元

		1,207,817元

		1,068,186元

		269,102元

		409,481元

		443,172元

		698,225元

		968,187元

		72,020元

		603,851元

		570,375元

		137,684元

		10,456,392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84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2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每平方公尺約10,798.5元)作為計算基礎。數值計算結果，小數點後面可能採用四捨五入法
　或無條件捨去、無條件進位，並可能微調部分的數額以使合計總和相符。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十：複丈成果圖A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A區域共有人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附表十一：複丈成果圖P1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P1區域
共有人

		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附表十二：複丈成果圖B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B區域共有人

		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附表十三：複丈成果圖D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D區域共有人

		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附表十四：複丈成果圖O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O區域共有人

		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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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陳金來  



訴訟代理人  陳文彬律師

複代理人    李成章律師

被      告  陳浴沂  



被      告  劉凱    

訴訟代理人  劉瑞原  



被      告  劉文勝  

被      告  劉文烈  

被      告  劉文生  





被      告  劉鄒素淵





訴訟代理人  劉美菊  



被      告  劉水屳  



訴訟代理人  劉原晉  







被      告  劉水田  



被      告  劉育儒  







被      告  劉俊吾  





被      告  劉文欽  

被      告  劉榮添  



被      告  劉榮訓  

被      告  劉榮桐  

被      告  郭子榮  



被      告  劉信宏  

被      告  陳文陶  







被      告  劉水班  



訴訟代理人  劉原吉  

被      告  劉水橋  





被      告  劉文進  

訴訟代理人  劉桓瑜  

被      告  劉家傑  

被      告  劉佳萍  

被      告  劉建源  

被      告  劉建利  





被      告  陳金美珠



訴訟代理人  陳有成  

被      告  林艶紅  



被      告  劉俊賢  

被      告  劉銘育  

被      告  劉政峯  



被      告  劉冠賢  

被      告  劉冠廷  

被      告  李佳恒  





被      告  劉林金鎖



被      告  劉水庚  



被      告  劉應鐘  

被      告  劉應賢  

被      告  劉秀麗  

被      告  劉立言  

被      告  劉麗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柏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鴻斌（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照（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嚴香露（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陳美珍（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毓茜（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川（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麗娟（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邱英青（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慧瑤（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雅茹（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雯（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容秀（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囿蓁（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慎（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祐銓（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霞（即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      告  蔡錦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智仁（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盧俊欽（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盧金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邱素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邱素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淑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麗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恩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文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怡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玉（即劉情、邱懷萱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冠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士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素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福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錦桂（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鍾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夏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宜靜（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玉釵（即劉情、洪書銘之繼承人）



被      告  鐘偉諒（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貞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金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月（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淑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俊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蔡瑞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珮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玉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裕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冬甘（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彰（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雨涵（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嘉宏（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育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何劉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秋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莊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峻豪（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涵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麗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邱許美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懿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勝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姚思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茂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韶（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金（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美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侑詩（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佳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春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金龍（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崇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許耀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林（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國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月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榮藏（即劉情之繼承人）



兼上列一人

訴訟代理人  簡秀枝  



被      告  簡金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慧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建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昱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李文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素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明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清水（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仁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春桃（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馨（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憶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瑞昇（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永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美娥（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原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賢（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淑玫（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禩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詩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高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鈺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周劉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賴劉富美（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雄（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英（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世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碧（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美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榮（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朝坤（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薛丁旺（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秋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芬（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乾（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梅（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許寶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子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進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亞橙（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俊佑（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永富（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林育成（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黃劉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許腰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秋等（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美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雅方（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嘉南（即劉情之繼承人）



上列六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美潔  

被      告  鄭文裕（即劉情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鄭琬玲  

被      告  鄭麒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蔭（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宇成（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鄭文川（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蔡櫻（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文育（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素芳（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眞（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妙君（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鍵和（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振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利（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富賀（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章（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張慶生（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茂賓（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被      告  簡裕人（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昌（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長華（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世熹（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惠玉（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柯柏睿（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簡瑞芳（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吳何秀琴（即劉結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王美蓮（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彥弦（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津育（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瑩騏（即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      告  劉騰鍾（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堃州（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淑容（即劉賜之繼承人）



被      告  劉謝美惠（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家華（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健文（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庭榕（即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安晋（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翔（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博順（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雯（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楊雅婷（即劉情之繼承人）



被      告  林秀玲（即劉情、林吉良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



被      告  陳榮鑫（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賴邑彰（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許有瑞（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慧（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陳雅婷（即劉情、許月春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木（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生（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美麗（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劉水財（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      告  韓劉美珠（即劉天下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七、被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即附表七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天下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八、兩造共有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應分割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㈠A區域部分，面積668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為劉明憲（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明松（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1215、劉玉吟（即劉水道之繼承人）17359分之2430、劉水屳17359分之4861、劉水田17359分之4861、劉家傑17359分之694、劉佳萍17359分之694、劉水橋17359分之463、劉水班17359分之463、李佳恒17359分之463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㈡B區域部分，面積33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㈢C區域部分，面積228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俊賢單獨取得。㈣D區域部分，面積37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為劉文勝8分之4、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㈤E區域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銘育單獨取得。㈥F區域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信宏單獨取得。㈦G區域部分，面積82平方公尺，分歸由陳浴沂單獨取得。㈧H區域部分，面積9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取得。㈨I區域部分，面積270平方公尺，分歸由原告陳金來單獨取得。㈩J區域部分，面積合計293平方公尺

　　（其中227地號部分289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4平方公尺）

　　，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取得。K區域部分，面積合計318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308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0平方公尺），分歸由陳文陶單獨取得。L區域部分，面積合計92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80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2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文欽單獨取得。M區域部分，面積10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育儒單獨取得。N區域部分，面積113平方公尺，分歸由郭子榮單獨取得。O區域部分，面積186平方公尺，分歸由劉唆榮（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劉哲郡（兼劉茂吉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2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1區域部分，面積11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同取得，並按權利範圍各3分之1的持分比例保持共有。P2區域部分，面積199平方公尺，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取得。P3區域部分，面積85平方公尺，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Q區域部分，面積184平方公尺，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共同取得，並維持公同共有。R區域部分為道路，面積合計1516平方公尺（其中227地號部分1501平方公尺、228地號部分15平方公尺），分歸由全體共有人共同取得；並按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各共有人的負擔道路面積，與道路合計總面積的比例保持共有。

九、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

十、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八的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如主文第一至七項所示。

二、土地分割部分：

　　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

三、找補部分：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九㈠

　　所示。

四、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貳、陳述：

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各共有人之姓名及應有部分如起訴狀附表所示【詳本院卷一

　　第11-12頁附表；另亦可參本判決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無法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同法824條之規定提起本訴，請求鈞院准予合併分割。

二、提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案，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寬度均為6公尺，劃設完各道路後，請由A區域開始依序劃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6公尺。本件分割土地總面積達5,626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現有諸多老舊建物，未來分割後倘欲建築，依前開法令規定，需有寬度6公尺以上之私設通路，為避免系爭土地分割後，成為無法合法興建房屋之土地，並考量道路所經建物多已老舊，特均劃設寬度6公尺之道路），核先敘明。

(二)南側道路：沿230地號土地北側地籍線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之北側。往東延伸時均保持路面寬度為6公尺。至編號27建物下方時，以原有既成道路之北側作為北側，並往下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南側。

(三)東側道路：沿249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北方向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

(四)北側道路：沿251地號土地地籍線往西南方平移6公尺，劃設為道路。道路下端往西經過編號11號建物時，往北連接至編號9建物之東側邊角、再往西沿編號6建物東北方之邊界劃設；道路上端則均自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劃設。

(五)中間道路：沿編號27建物之西側往北延伸，做為道路之右端，並往左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之左端。延伸至編號16建物時，以編號16建物南側邊線做為道路下端，往上平移6公尺作為道路上端，繼續往左劃設道路。

(六)A區域：以中間道路之上端為其南邊邊界，再沿編號5建物之東側往南劃至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水道、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共有。

(七)B區域：沿著編號9建物及編號14建物之交接處往西劃至A區域東方邊界為其南方邊界，再沿編號9建物東方邊線往北劃至北側道路，為其東方邊界，分歸劉政峯、劉凱、劉文進共有。

(八)C區域：以北側道路之北側為其南方邊界、251地號土地地籍線西側為其東方邊界、226地號土地地籍線南側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俊賢單獨所有。

(九)D區域：沿編號11建物往西南劃至編號29建物為其西方邊界，再沿編號29建物東北側劃至編號29與30建物之交界處，並沿編號11建物南側往東劃至東側道路，為其南方、東方邊界，分歸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及林豔紅共有。

(十)E區域：先以編號9建物東北側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1點、以編號11建物西北角與北側道路之交界處作為E2點、以E1點至E2點所形成直線之中間作為E3點。從E3點往西南方劃出與編號11建物西側之平行線，劃至編號13建物北側時，往西沿著編號13建物的西側、南側劃設至編號11建物西側，分歸劉銘育（包含劉春煜移轉予其之應有部分108分之1）單獨所有。

(十一)F區域：沿編號14、15建物之交界處往下劃至編號14建物之南側為其西方邊界，再往東延編號14、16建物之交界處劃至E區域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信宏單獨所有。

十二)G區域：沿編號5建物東側邊線往南劃至中間道路之北端為其西部邊界，再沿中間道路之北端劃設，至與沿編號15、14建物交界處往南劃設之直線交接為止，分歸陳浴沂單獨所有。

(十三)H區域：沿編號16建物南側，往東劃至E區域之西方邊界，往西劃至中間道路，分歸劉鄒素淵單獨所有。

(十四)I區域：沿編號20、21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側，往西則劃設至228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若未接觸到228地號土地，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之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來單獨所有。

(十五)J區域：沿編號21、22建物交界處往東劃設至中間道路西側，往西則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分歸陳金美珠單獨所有。

(十六)K區域：沿編號22建物南側往西劃設至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再從編號22、23建物交界點，往南沿編號23建物西方邊線往南劃至南側道路，分歸陳文陶單獨所有。

(十七)L區域：以223-2地號土地東側地籍線為其西方邊界、南側道路為其南方邊界、與K區域之交界處為其北方及東方邊界，分歸劉文欽單獨所有。

(十八)M區域：自編號16、26號建物交接點，沿編號26建物東側往南劃至編號26、27建物交接處，作為西方邊界，在自前開交接處沿編號26建物往西劃至中間道路，作為其南方邊界，分歸劉育儒單獨所有。

(十九)N區域：沿編號27建物東側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分歸郭子榮單獨所有。

(二十)O區域：自D區域與編號29號建物之交接點，沿編號29建物西側、南側之邊線往南劃設至南側道路，為其東側邊界，分歸劉茂吉、劉春煜（即劉春煜移轉予受告知人劉唆榮、劉哲郡各108分之1應有部分）共有。

(二十一)P區域：以東側道路、O區域、南側道路及D區域為其四面之邊界，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共有。

(二十二)Q區域：以南側道路之南端為其北方邊界，分歸劉結之繼承人共有。

(二十三)前開道路之部分，由全體共有人依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二十四)其他分得土地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越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參照土地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

三、就系爭土地之第一次分割方案提出修正，並說明如下：

(一)本件劃設之道路R，及A、B、C、D、E、F、G、H、I、J、K、L、N、Q區域之位置及共有人皆如同原分割方案（即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1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二)M區域：除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外，另外參考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將編號13、16、26、28建物所包圍、坐落原M區域東方之空地，一併劃入M區域，分歸劉育儒所有。

(三)O區域：除將第2點所述之空地劃入M區域外，其餘均保持第一次分割方案之範圍，分歸劉茂吉、劉唆榮及劉哲郡共有。

(四)P區域：於原分割方案P範圍，再分割為P1、P2、P3區域。

１、P1區域：面積為114.16平方公尺，西側維持原O、P分割線，東側分割線垂直原P、D分割線，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分得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２、P2區域：面積為199.22平方公尺，分歸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所有，其東側與P3分割線北側垂直於原P、D分割線。

３、P3區域：面積85.62平方公尺，分歸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

(五)未分得土地或分配面積不足之共有人，由分得土地面積逾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據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以金錢補償之（即各共有人分割後，以分得土地與原應有部分公告現值差額作為找補之依據，並以系爭土地114年度公告現值作為計算之基準）。

(六)A、B、D、O、P1各區域分割後，各區域之共有人均依原應有部分比例繼續維持共有，請地政事務所於複丈成果圖中一併記載前開區域各共有人分割後持分比例。

四、被告劉情之繼承人共有161人，並未辦理遺產分割登記，現仍為公同共有狀態。陳報人提出修正分割方案時，考量如劉情之繼承人分配到的P3區域面積不等於持分面積，則找補之問題實難以處理，故請求將P3區域劃設為85.62平方公尺，如此，加上負擔道路面積31.59平方公尺後，共為117.21平方公尺，即與持分面積總和相同，不生找補問題。但經地政事務所測量課承辦人員告知，系爭土地分配面積無法計算到小數點以下，則P3區域將少分配0.62平方公尺【計算式：持分面積總和117.21㎡－分配面積85㎡－負擔道路面積31.59㎡＝少分配0.62㎡】，導致其他共有人可能需以提存方式給付補償金。是以，懇請鈞院一併函請大林地政事務所，將P3區域負擔道路面積分配為32.21平方公尺【計算式：31.59㎡＋0.62㎡＝32.21㎡】，而因此增加的0.62平方公尺，則由陳報人I區域的負擔道路面積中扣除，使日後找補之過程得以簡化。

參、證據：提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土地現況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113年6月5日新北院楓家科字第0425號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6月7日南院揚字第1130025257號函暨113年5月31日詢問有無聲請拋棄繼承狀影本、113年5月3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5月31日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補正通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6日士院鳴家宜113年度查繼字第606號函、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家事庭113年6月20日基院雅家謙113年度司查繼㈥字第63號通知、本院113年7月11日嘉院弘民清113清字第180號函、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劉結/何楊氏壁/何草之戶籍謄本、臺北○○○○○○○○○「日據時期臺灣的戶政制度」網頁資料、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之繼承系統表、繼承人許月春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劉淑惠之除戶謄本暨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繼承人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林吉良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林吉良配偶林劉素禎之除戶謄本、林吉良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之戶籍謄本、被繼承人即被告邱懷萱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劉春煜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育之系爭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113年11月22日分割方案草圖、被繼承人洪書銘及其繼承人劉許玉釵及相關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許月春及其繼承人等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水道及其繼承人之除戶及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114年6月20日嘉院弘家澈114年度繼字第960號公告、被繼承人劉茂吉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被繼承人劉天下除戶謄本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被告陳浴沂：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是不要拆到我的房子。如果真的拆到我的地上物，我是不是可以請求賠償。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貳、被告劉文欽、劉銘育、劉鍵和：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參、被告劉建利：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另外，對原告的分割方案，我以後再表示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肆、被告劉文勝、劉鄒素淵、劉俊吾、郭子榮、陳文陶、陳金美珠、李佳恒、劉嘉富、何劉丹、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唆榮、劉哲郡、賴邑彰：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也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伍、被告劉應鐘：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因為我的持分比較少，希望能在現在這個階段大家可以來討論關於本件的訴訟費用、律師費用、代書費等相關費用的分配及負擔。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陸、被告李文旭：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但我目前不清楚原告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柒、被告劉振安：　　

　　被告劉振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惟據其於113.8.29民事訴狀書(本院卷二第359頁)，聲明及陳述如下：

一、聲明：無　　　

二、陳述：本人劉振安為劉情繼承者之一，目前居住位置為227地號上門牌崙子頂69號，此居住處為直系血親劉情（阿祖）留下，並已居住4代，請求法官將劉情持分編列至此。

三、證據：提出水電繳費證明、嘉義縣○○鄉○○○00號現況照片及戶籍謄本等資料。　　

捌、被告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劉情之六女之長子鄭清木（歿）為鄭許腰治之配偶，為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及鄭嘉南之父，被告皆因鄭清木繼承系爭土地，故聲請六人繼承之土地合併分割在單一地號。

(二)因被告六人皆不住在嘉義，且在辦理鄭清木（歿）之遺產繼承登記時，其財產清冊未有系爭土地，故完全不知系爭土地地上物之情形，如有人有意買賣被告六人的部分，只要願意承擔訴訟費用、土地分割費用、辦理繼承及過戶/贈與代書費用與其他行政規費等後續費用，被告六人願以1元過戶或贈與。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玖、被告劉信宏：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

(一)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共有人劉水田的房子是違建，為什麼現在土地可以分割。

(二)我們的土地是照祖先傳承下來的，我沒有佔到別人的土地。希望不要拆到我的房子。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被告劉振立：

　　沒有意見。

拾壹、被告劉水木、劉水生、韓劉美珠：

一、聲明：不同意分割。

二、陳述：不同意分割，也不同意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的分割方案。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貳、被告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文進、林艶紅、劉林金鎖、蔡智仁、盧俊欽、邱素碧、陳錦桂、劉鍾英、劉春貴、莊淑賢、賴佳韋、陳國林、簡秀枝、劉春桃、簡淑賢、鄭文裕、劉妙君、黃冬甘、簡榮藏：

一、聲明：同意分割。

二、陳述：同意分割，對於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的土地現況複丈成果圖，沒有意見。

三、證據：未提出證據資料。　　

拾參、被告劉水屳：

　　　被告劉水屳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庭表示意見，於言詞辯論終結以後始於114年11月19日才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因屬於遲延提出的書狀，無法讓對造的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表示意見，為避免突襲性的裁判，故該書狀陳述的內容，

　　　不宜援引作為本案判決的審酌資料。　　

拾肆、被告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田、劉育儒、劉水橋、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俊賢、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福田、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許秋昇、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鴻、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華、陳月芬、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

　　　上列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

　　  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一、被告陳浴沂、劉凱、劉文烈、劉文生、劉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劉水班、劉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劉林金鎖、劉水庚、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陳榮鑫、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劉明憲、劉玉吟、劉明松、劉美麗、劉水財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

　　，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24日具狀起訴時，原記載劉新忠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情或其全體繼承人、劉清俊或其全體繼承人、劉結或其全體繼承人、陳浴沂、劉凱、劉茂吉、劉文勝、劉天下、劉文霖、劉文烈、劉文生、劉鄒素淵、劉水道、劉水屳、劉水田、劉育儒、劉春煜、劉俊吾、劉文欽、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郭子榮、劉信宏、陳文陶、劉水班、劉水橋、劉文進、劉家傑、劉佳萍、劉建源、劉建利、陳金美珠、劉仁和、劉漢卿、林艶紅、劉俊賢、劉銘育、劉政峯、劉冠賢、劉冠廷、李佳恒、劉林金鎖、劉賜、劉正一、劉水庚、劉應鐘、劉應賢、劉秀麗、劉立言為被告，並聲明：「一、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清俊經嘉義○○○○○○○○表示已絕戶，查無其他繼承人，於113年5月20日民事陳報狀表示將另聲請遺產管理人。嗣後，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狀，追加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月霞、劉祐銓，劉情之繼承人即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懷萱、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洪書銘、鍾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許月春、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吉良、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淑惠、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劉結之繼承人即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劉賜之繼承人即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劉正一之繼承人即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附表一所示被告應就劉新忠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附表二所示被告應就劉情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附表三所示被告應就劉結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附表四所示被告應就劉文霖所遺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五所示被告應就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六所示被告應就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段000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同時，原告以113年7月19日民事陳報四暨部分撤回狀，表示因查得劉清俊、劉新忠、劉情、劉結、劉文霖、劉賜、劉正一均已於起訴前死亡，故撤回對其等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淑惠已於追加其為本件被告前死亡，故以113年8月8日民事陳報五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淑惠（註：113年6月29日死亡）之訴。同時，原告另以113年8月8日民事追加被告及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追加劉淑惠之繼承人即楊安晋、楊雅雯、楊博翔、楊雅婷、楊博順為被告；並更正訴之聲明為：「一、被繼承人劉新忠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A-1至A-19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新忠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5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三、被繼承人劉結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D-1至D-8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結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四、被繼承人劉文霖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E-1至E-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文霖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五、被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即附表編號F-1至F-3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賜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一，辦理繼承登記。六、被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即附表編號G-1至G-4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正一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92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七、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八、訴訟費用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負擔」。嗣後，因共有人林吉良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7月30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9月1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聲明應由林吉良之繼承人林秀玲、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因共有人邱懷萱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0月16日死亡，原告另以113年11月6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二狀，聲明應由邱懷萱之繼承人劉金玉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原告以113年11月22日民事陳報八狀，提出本件系爭土地以原物為分割之第一次分割方案。嗣後因劉春煜於113年9月30日將系爭土地持分贈與劉唆榮、劉哲郡、劉銘育，原告查得後，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追加被告狀，追加劉唆榮、劉哲郡為本件被告；並以113年12月23日民事陳報十暨部分撤回狀，撤回對於劉春煜、劉仁和、劉漢卿之訴。嗣後共有人洪書銘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3年12月1日死亡，原告以113年12月30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三狀，聲明應由洪書銘之繼承人劉許玉釵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許月春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3月20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4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四狀，聲明應由許月春之繼承人陳榮鑫、賴邑彰、賴侑詩、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承受本件訴訟。之後，共有人劉水道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4月26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6月9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五狀，聲明應由劉水道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明憲、劉玉琴、劉玉吟、劉明松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查得劉水道之繼承人劉玉琴已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4年6月20日發文准予備查，原告另以114年7月28日民事撤回狀，撤回對於劉玉琴之訴。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茂吉在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8月12日死亡，原告另以114年9月15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六狀，聲明由劉茂吉之繼承人劉簡麗花、劉唆榮、劉哲郡、劉翠琴承受本件訴訟。嗣後，原告因查得劉水道、劉茂吉之繼承人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並未繼承系爭土地，原告另以114年10月2日民事部分撤回狀，撤回對劉林雪媜、劉簡麗花、劉翠琴之訴。之後，原告另以114年10月3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三狀，更正訴之聲明第二項為：「被繼承人劉情之繼承人即如附表編號B-1至B-160所示被告，應就被繼承人劉情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並更正第七項為：「兩造共有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同段228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其中A區域分歸由劉明憲、劉明松、劉玉吟、劉水屳、劉水田、劉家傑、劉佳萍、劉水橋、劉水班、李佳恒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B區域分歸由劉政峯、劉凱、劉文進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C區域分歸由劉俊賢單獨所有；D區域分歸由劉文勝、劉文霖之繼承人、劉文烈、劉文生、林艶紅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E區域分歸由劉銘育單獨所有；F區域分歸由劉信宏單獨所有；G區域分歸由陳浴沂單獨所有；H區域分歸由劉鄒素淵單獨所有；I區域分歸由陳金來單獨所有；J區域分歸由陳金美珠單獨所有；K區域分歸由陳文陶單獨所有；L區域分歸由劉文欽單獨所有；M區域分歸由劉育儒單獨所有；N區域分歸由郭子榮單獨所有；O區域分歸由劉唆榮、劉哲郡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1區域分歸由劉榮添、劉榮訓、劉榮桐按其等各自持分比例維持共有；P2區域分歸由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單獨所有；P3區域分歸由劉情之繼承人公同共有；Q區域分歸由劉結之繼承人公同共有；R區域則由全體共有人依前開複丈成果圖所示之負擔道路面積維持共有」；及更正第八項為：「兩造間應為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並將原第八項移列至第九項。嗣後，原告因查得共有人劉天下於本件訴訟繫屬中於114年9月15日死亡，原告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七狀，聲明應由劉天下之繼承人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劉美珠承受本件訴訟；並以114年10月8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四狀，更正訴之聲明為如事實欄所示之聲明內容。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僅是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訴訟標的對於繼承人、土地受讓人必須合一確定，應准許原告追加繼承人或土地受讓人為當事人，且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因此，原告為訴之變更、追加，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5、7款的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一、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乃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各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故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全體共有人為限，而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應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倘共有人中有於分割前已死亡者，其繼承人因繼承，固於登記前已經取得不動產的物權，惟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則在辦畢繼承登記前，其繼承人仍不得以共有人身分參與共有物之分割，但是為求訴訟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之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

二、經查，本件系爭坐落嘉義縣民雄鄉建國段227地號、228地號土地之部分共有人在原告113年4月24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前即已經死亡，其中共有人劉新忠(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81年6月11日死亡，有劉新忠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23頁】；劉新忠之繼承人（含再轉繼承人，下同）為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情(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42年1月13日死亡，有劉情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67頁】；劉情之繼承人為附表二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結(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24分之1)已於7年9月13日死亡，有劉結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655頁】；劉結之繼承人為附表三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文霖(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144分之1)已於111年1月11日死亡，有劉文霖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691頁】；劉文霖之繼承人為附表四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賜(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88年9月19日死亡，有劉賜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71頁】；劉賜之繼承人為附表五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正一(228地號權利範圍192分之1)已於107年10月8日死亡，有劉正一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781頁】；劉正一之繼承人為附表六所示之被告。另共有人劉天下(227、228地號權利範圍均48分之1)已於114年9月15日死亡，有劉天下之除戶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四第213頁】；劉天下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為附表七所示之被告。而查，上揭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迄今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佐。因此，原告請求附表一至附表七之繼承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所遺留之本件系爭土地的持分即權利範圍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示。

三、次按，民法第823條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同法第824條第1至4項前段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四、次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的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的權利範圍即持分如附表八所示。上揭兩筆土地，均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而且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以協議定分割方法，因此，原告起訴請求法院以判決為分割，於法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第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應審酌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及共有物客觀情狀、性質、經濟價值與各共有人間之利益及主觀因素、使用現狀等一切情形，而為適當分配。經查，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土地，面積分別為5,585平方公尺、41平方公尺，土地上大約有十幾棟的建築物，土地南側有既成道路可對外通行，土地使用的現況情形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3年8月9日複丈成果圖所示。

六、再查，原告就本件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提出以原物分配為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而查，被告方面無人提出其他的正式分割方案。本院參酌原告所主張的分割方法即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各共有人所分配土地大多有臨道路得對外通行，分配後土地形狀尚屬方正，已經兼顧其他受分配者之經濟效益，因此，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案即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可認為是屬於合理、妥適的分割方法，應堪採用。爰諭知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如主文第八項所示。

七、復查，本件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經分割以後，兩造共有人所分得的面積有增、減，故應補償之。而查，原告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如附表九㈠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其中227地號土地的部分，依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另228地號土地部分，依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計算出平均值大約7,199元【計算式：(7,149元×5,585㎡＋14,000元×41㎡)÷(5,585㎡＋41㎡)＝7,199元】，再以每平方公尺7,199元作為找補的計算基礎。本院綜合評估土地位置、道路條件、使用現況、發展潛力等情形，認為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的土地，依照如附件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4日複丈成果圖分割後，各共有人間應找補之金額應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即相當於每平方公尺10,798.5元）作為找補計算基礎。亦即，本件兩造應補償人、受補償人及補償之金額，應該如附表九㈡的土地補償金額表所示之金額

　　，對於未能依持分比例受分配土地面積的共有人較為適當、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九項所示。

八、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之訴訟，係合兩造之必要共同訴訟，原、被告之間本可互換地位，是以本件應由兩造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十項所示。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或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之結果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劉新忠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新忠 劉麗華、劉柏麟、劉鴻斌、劉嘉照、劉美玲、劉嚴香露、陳美珍、劉毓茜、劉文川、劉麗娟、劉邱英青、劉慧瑤、劉雅茹、劉嘉雯、劉容秀、劉囿蓁、劉慎、劉祐銓、劉月霞 





附表二：劉情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情 蔡錦蓮、蔡智育、蔡智仁、盧俊欽、賴盧金蓮、張邱素珠、何邱素絹、周淑娟、周麗華、周怡怜、周恩如、周文斌、周怡君、劉金玉、邱冠儒、邱士芳、邱素碧、邱福田、陳錦桂、劉鍾英、林夏嬌、劉宜靜、劉津竹、劉許玉釵、鐘偉諒、黃劉秀、劉貞妙、劉淑呅、劉金粟、劉春、劉振全、劉月、黃俊凱、黃淑婷、黃俊超、蔡瑞蘭、黃珮雯、黃玉霆、黃裕詳、黃冬甘、劉嘉富、劉嘉彰、劉雨涵、劉嘉宏、劉育民、何劉丹、劉春貴、許秋昇、莊淑賢、許峻豪、許涵晴、許麗貞、許耀友、邱許美玲、姚懿庭、姚勝瀧、姚思廷、許茂龍、許美韶、許美金、許美銀、陳榮鑫、賴邑彰、許有瑞、陳雅慧、陳雅婷、賴侑詩、賴佳韋、賴佳鴻、賴佳萍、許春蓉、許金龍、許耀升、許崇哲、許耀中、陳國林、陳國華、陳月芬、簡榮藏、簡秀枝、簡金旺、陳建榮、陳慧華、陳建成、陳昱蒞、李文旭、薛素霞、薛明全、薛清水、薛仁勇、劉春桃、劉憶馨、劉憶茹、劉瑞昇、劉永裕、劉美慧、簡美娥、簡原吉、簡淑賢、簡淑芬、簡淑玫、高禩昌、高詩媛、高慧、劉鈺瑄、周劉玉、賴劉富美、薛世雄、薛世章、薛世輝、薛世英、薛世昌、薛美碧、薛美珠、薛朝榮、薛朝坤、薛丁旺、劉蔡秋露、劉振安、劉淑芬、劉進乾、劉淑梅、劉許寶香、劉子鈞、劉進宛、劉亞橙、林俊佑、林永富、林育成、黃劉束、劉翠、鄭許腰治、鄭秋良、鄭秋等、鄭美足、鄭雅方、鄭嘉南、鄭文裕、鄭麒麟、鄭蔭、鄭宇成、鄭文川、劉蔡櫻、劉文育、劉素芳、劉妙眞、劉妙君、劉鍵和、劉振立、劉家利、張富賀、張慶章、張慶生、劉茂賓、楊安晋、楊博翔、楊博順、楊雅雯、楊雅婷、林秀玲 



　　

附表三：劉結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結 簡裕人、簡世昌、簡長華、簡世熹、簡惠玉、柯柏睿、簡瑞芳、吳何秀琴 



　　　

附表四：劉文霖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文霖 劉王美蓮、劉彥弦、劉津育、劉瑩騏 





附表五：劉賜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賜 劉騰鍾、劉堃州、劉淑容 





附表六：劉正一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正一 劉謝美惠、劉家華、劉健文、劉庭榕 





附表七：劉天下之繼承人

被繼承人 　　　　　　　　繼承人 劉天下 劉水木、劉水生、劉美麗、劉水財、韓劉美珠 





附表八：共有人持分表

編號 共有人 227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228地號土地 持分比例 訴訟費用 分擔比例  備註 1 劉新忠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2 劉情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3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1/12 1/12 83.33 ‰  4 劉結之繼承人 1/24 1/24 41.67 ‰  5 劉文霖之繼承人 1/144 1/144 6.94 ‰ 未辦繼承登記，114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6 劉賜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91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106年9月26函送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7 劉正一之繼承人  1/192 0.07 ‰ 未辦繼承登記，110年8月1日由嘉義縣政府列冊管理。 8 陳金來 2/36 2/36 55.56 ‰  9 陳浴沂 1/72 1/72 13.89 ‰  10 劉凱 1/48 1/48 20.83 ‰  11 劉文勝 1/36 1/36 27.78 ‰  12 劉天下之繼承人 1/48 1/48 20.83 ‰  13 劉文烈 1/144 1/144 6.94 ‰  14 劉文生 1/144 1/144 6.94 ‰  15 劉鄒素淵 1/72 1/72 13.89 ‰  16 劉明憲 7/576 7/576 12.15 ‰ 劉水道之繼承人 17 劉玉吟 14/576 14/576 24.31 ‰  18 劉明松 7/576 7/576 12.15 ‰  19 劉水屳 7/144 7/144 48.61 ‰  20 劉水田 7/144 7/144 48.61 ‰  21 劉育儒 7/144 7/144 48.61 ‰  22 劉俊吾 1/36 1/36 27.78 ‰  23 劉文欽 1/48 2/192 20.68 ‰  24 劉榮添 1/108 1/108 9.26 ‰  25 劉榮訓 1/108 1/108 9.26 ‰  26 劉榮桐 1/108 1/108 9.26 ‰  27 郭子榮 1/72 1/72 13.89 ‰  28 劉信宏 1/72 1/72 13.89 ‰  29 陳文陶 2/36 2/36 55.56 ‰  30 劉水班 1/216 1/216 4.63 ‰  31 劉水橋 1/216 1/216 4.63 ‰  32 劉文進 1/48 1/48 20.83 ‰  33 劉家傑 1/144 1/144 6.94 ‰  34 劉佳萍 1/144 1/144 6.94 ‰  35 劉建源 1/36 1/36 27.78 ‰  36 劉建利 1/36 1/36 27.78 ‰  37 陳金美珠 2/36 2/36 55.56 ‰  38 林艶紅 1/144 1/144 6.94 ‰  39 劉俊賢 1/48 1/48 20.83 ‰  40 劉銘育 5/216 5/216 23.15 ‰ 劉春煜於113年9月贈與劉銘育系爭土地持分各1/108。 41 劉政峯 1/48 1/48 20.83 ‰  42 劉冠賢 1/72 1/72 13.89 ‰  43 劉冠廷 1/72 1/72 13.89 ‰  44 李佳恒 2/432 2/432 4.63 ‰  45 劉林金鎖 1/72  13.69 ‰  46 劉水庚  1/360 0.04 ‰  47 劉應鐘  1/360 0.04 ‰  48 劉應賢  1/360 0.04 ‰  49 劉秀麗  1/360 0.04 ‰  50 劉立言  1/360 0.04 ‰  51 劉唆榮 7/432 7/432 16.20 ‰ 劉春煜分別贈與劉唆榮、劉哲郡系爭土地各1/108。劉茂吉113年6月間系爭土地持分各成為1/72，其於114年8月12日死亡，由劉唆榮、劉哲郡分別繼承。 52 劉哲郡 7/432 7/432 16.20 ‰  





附表九㈠：原告所主張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6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2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10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80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3元 1,070,563元 805,209元 712,126元 179,399元 272,986元 295,447元 465,487元 645,462元 48,017元 402,568元 380,251元 91,787元 6,970,936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49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3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每平方公尺以7,199元作為計算基礎【計算式：(7149×5585+14000×41)÷(5585+41)＝7199】。另因進位計算之故，受補償之金額比應補償之金額多出3元，由多分配面積最多的三位共有人即劉信宏、劉俊賢、劉銘育各補上1元。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九㈠之1：附表九㈠土地補償金額表其中「應補償金合計」

　　　　　　 及「受補償金合計」數額有誤差，經本院另重新

　　　　　　 計算後更正部分欄位的數額。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劉俊賢 D區域共有人 劉銘育 劉信宏 陳浴沂 劉鄒素淵 陳金來 陳金美珠 陳文陶 劉文欽 郭子榮 O區域共有人 劉結之繼承人 受補償金合計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27,135元 48,223元 50,371元 37,885元 33,506元 8,441元 12,844元 13,901元 21,901元 30,369元 2,259元 18,941元 17,891元 4,319元 327,986元 劉育儒 55,865元 99,283元 103,704元 78,000元 68,983元 17,378元 26,444元 28,620元 45,091元 62,525元 4,651元 38,996元 36,834元 8,891元 675,265元 P1區域共有人 95元 169元 177元 133元 118元 30元 45元 49元 77元 107元 8元 67元 63元 15元 1,153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85,466元 151,888元 158,652元 119,328元 105,533元 26,586元 40,455元 43,784元 68,983元 95,654元 7,116元 59,659元 56,351元 13,602元 1,033,057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50,999元 90,635元 94,671元 71,206元 62,974元 15,865元 24,141元 26,127元 41,164元 57,079元 4,246元 35,600元 33,626元 8,117元 616,450元 劉俊吾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林金鎖 33,751元 59,983元 62,654元 47,124元 41,676元 10,499元 15,976元 17,291元 27,242元 37,775元 2,810元 23,560元 22,254元 5,372元 407,967元 劉建源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建利 67,997元 120,844元 126,225元 94,938元 83,963元 21,152元 32,186元 34,835元 54,883元 76,103元 5,661元 47,465元 44,834元 10,822元 821,908元 劉冠賢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冠廷 33,996元 60,417元 63,107元 47,465元 41,978元 10,575元 16,092元 17,416元 27,439元 38,048元 2,830元 23,730元 22,415元 5,411元 410,919元 劉賜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89元 159元 166元 125元 110元 28元 42元 46元 72元 100元 7元 62元 59元 14元 1,079元 劉水庚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鐘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應賢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秀麗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劉立言 48元 85元 88元 67元 59元 15元 23元 24元 38元 53元 4元 33元 31元 8元 576元 應補償金合計 576,711元 1,024,925元 1,070,561元 805,211元 712,124元 179,401元 272,987元 295,448元 465,483元 645,458元 48,013元 402,567元 380,250元 91,789元 6,970,928元 





附表九㈡：本院判決正式採用的土地補償金額表

應補償人→ B區域共有人 增80.11㎡ 劉俊賢 增142.37㎡ D區域共有人 增148.71㎡ 劉銘育 增111.85㎡ 劉信宏 增98.92㎡ 陳浴沂 增24.92㎡ 劉鄒素淵 增37.92㎡ 陳金來 增41.04㎡ 陳金美珠 增64.66㎡ 陳文陶 增89.66㎡ 劉文欽 增6.67㎡ 郭子榮 增55.92㎡ O區域共有人 增52.82㎡ 劉結之繼承人 增12.75㎡ 受補償金合計 （968.32㎡） 受補償人▼                A區域共有人 少45.56㎡ 40,703元 72,335元 75,557元 56,828元 50,259元 12,662元 19,266元 20,852元 32,852元 45,554元 3,389元 28,412元 26,837元 6,479元 491,979元 劉育儒 少93.80㎡ 83,798元 148,925元 155,556元 117,000元 103,475元 26,067元 39,666元 42,930元 67,637元 93,788元 6,977元 58,494元 55,251元 13,337元 1,012,898元 P1區域共有人 少0.16㎡ 143元 254元 266元 200元 177元 45元 68元 74元 116元 161元 12元 101元 95元 23元 1,730元 翁文覺即劉清俊之遺產管理人 少143.50㎡ 128,199元 227,832元 237,978元 178,992元 158,300元 39,879元 60,683元 65,676元 103,475元 143,481元 10,674元 89,489元 84,527元 20,403元 1,549,586元 劉新忠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天下之繼承人 少85.63㎡ 76,499元 135,953元 142,007元 106,809元 94,461元 23,798元 36,212元 39,191元 61,746元 85,619元 6,369元 53,400元 50,439元 12,176元 924,675元 劉俊吾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林金鎖 少56.67㎡ 50,627元 89,975元 93,981元 70,686元 62,514元 15,749元 23,964元 25,937元 40,863元 56,663元 4,215元 35,340元 33,381元 8,058元 611,951元 劉建源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建利 少114.17㎡ 101,996元 181,266元 189,338元 142,407元 125,945元 31,728元 48,279元 52,253元 82,325元 114,155元 8,492元 71,198元 67,251元 16,233元 1,232,862元 劉冠賢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冠廷 少57.08㎡ 50,994元 90,626元 94,661元 71,198元 62,967元 15,863元 24,138元 26,124元 41,159元 57,072元 4,245元 35,595元 33,623元 8,117元 616,379元 劉賜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正一之繼承人 少0.15㎡ 134元 239元 249元 188元 165元 42元 63元 69元 108元 150元 11元 93元 89元 21元 1,619元 劉水庚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鐘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應賢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秀麗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劉立言 少0.08㎡ 72元 128元 132元 101元 89元 23元 35元 36元 57元 80元 6元 50元 47元 12元 864元 應補償金合計 （968.32㎡） 865,067元 1,537,388元 1,605,842元 1,207,817元 1,068,186元 269,102元 409,481元 443,172元 698,225元 968,187元 72,020元 603,851元 570,375元 137,684元 10,456,392元 備註：                1.系爭227地號土地為5,585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184元；系爭228地號土地為41平方公尺，114年度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14,200元。                2.系爭土地分割後，由分配面積多的共有人依照面積差額，向分配面積不足的共有人提出補償，並以附表九㈠之1所示金額的1.5倍金額(每平方公尺約10,798.5元)作為計算基礎。數值計算結果，小數點後面可能採用四捨五入法 　或無條件捨去、無條件進位，並可能微調部分的數額以使合計總和相符。                3.A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4.B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5.D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6.O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提出之補償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7.P1區域之共有人各別應受補償之金額，依下列持分比例計算之：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8.劉新忠之繼承人、劉賜之繼承人、劉正一之繼承人、劉天下之繼承人就應受領之補償金為公同共有。                9.劉文霖之繼承人及劉結之繼承人應提出之補償金額，分別由劉文霖及劉結之遺產負擔。                





附表十：複丈成果圖A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A區域共有人 劉明憲(100分之7)、劉玉吟(100分之14)、劉明松(100分之7)、劉水屳(75分之21)、劉水田(75分之21)、劉家傑(75分之3)、劉佳萍(75分之3)、劉水橋(75分之2)、劉水班(75分之2)、李佳恒(75分之2) 



附表十一：複丈成果圖P1區域共有人應受領補償金額比例

P1區域 共有人 劉榮添(3分之1)、劉榮訓(3分之1)、劉榮桐(3分之1) 



附表十二：複丈成果圖B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B區域共有人 劉政峯(3分之1)、劉凱(3分之1)、劉文進(3分之1) 



附表十三：複丈成果圖D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D區域共有人 劉文勝(2分之1)、劉文霖之繼承人(8分之1)、劉文烈(8分之1)、劉文生(8分之1)、林艶紅(8分之1) 



附表十四：複丈成果圖O區域共有人應提出補償金額比例

O區域共有人 劉唆榮(2分之1)、劉哲郡(2分之1) 





